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國字第6號

原      告  黃莉媞  

            黃湘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歐陽圓圓律師

被      告  嘉義縣警察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古瑞麟  

訴訟代理人  郭俊宏  

0000000000000000

            張雯峰律師

            吳書榮律師

            奚淑芳律師

被      告  曾建志  

                      現於法務部○○○○○○○○○○○ 

                        執行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３新臺幣1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

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２新臺幣49,150元，及自民國114年4

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Ａ０４負擔百分之14，由原告Ａ０３負擔百分之

74，由原告Ａ０２負擔百分之12。

本判決第1、2項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㈠按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

之。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議。賠

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

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

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第10條第1

項、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國賠法上之協

議先行制度，目的在於便利人民並尊重賠償義務機關，使其

有機會先行處理，以簡化賠償程序，避免訟累，疏減訟源

（國賠法第10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查原告於民國114年

1月3日以書面向被告嘉義縣警察局（下稱縣警局）請求損害

賠償，然經被告縣警局拒絕賠償等情，有原告提出之被告縣

警局拒絕賠償理由書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至31

頁），堪認原告對被告縣警局提起本件國家賠償之訴前，已

踐行首揭規定之前置程序。

　㈡復按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

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該條之規定，於有訴訟

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又該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

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

段、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縣警局之法定代理

人原為李權哲，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Ａ０６，因被告縣警局

有訴訟代理人，故訴訟程序不停止。又被告縣警局於115年2

月9日具狀聲明由Ａ０６承受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

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於113年8月13日上午，被告Ａ０４因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

（下稱嘉義地檢署）通緝而遭被告縣警局逮捕，並帶往嘉義

縣○○鄉○○路000號之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下稱水上

分局）。於同日下午1時35分許，被告Ａ０４利用用餐而解

開手銬之際，趁隙自水上分局後門沿中興路438巷脫逃離

去。於同日下午1時41分許，被告Ａ０４逃至原告Ａ０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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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嘉義縣○○鄉○○路000巷0號住處（下稱系爭處所）前，

先攀爬逾越系爭處所外圍牆，而後開啟未上鎖之大門進入屋

內，並在客廳先後徒手竊取神像上所配戴之金牌9面與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鑰匙1串（包

含系爭處所外鐵門遙控器），再於同日下午1時47分至48分

許，以鐵門遙控器開啟鐵門、以汽車鑰匙發動原告Ａ０２所

有停放在系爭處所外之系爭車輛竊取得手後，旋即駕駛系爭

車輛並攜帶竊得之金牌9面離去。於被告Ａ０４進入系爭處

所時，原告Ａ０３因聽到大門有聲響，透過手機查看監視器

畫面，發現有不明男子闖入，原告Ａ０３因害怕先躲在房間

觀察，見被告Ａ０４竊取金牌及汽車鑰匙準備駕車逃離，原

告Ａ０３為防止被告Ａ０４駕車逃逸而追出卻因此重摔，受

有膝蓋大腿挫傷、腰椎挫傷、頸椎傷害等傷害。嗣系爭車輛

經被告Ａ０４不當駕駛後隨處丟棄至中埔鄉某處，造成系爭

車輛有多處擦傷及毀損，另上開金牌9面及系爭車輛業據發

還原告領回。

　㈡被告Ａ０４為通緝犯，先前即有脫逃之紀錄，本件並非首次

逃跑，亦非「偶發」之事實，被告縣警局逮捕被告Ａ０４

後，應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下稱警職法）第20條及警察機關

拘捕留置人犯使用警銬應行注意要點（下稱用銬要點）第4

點等規定，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而無裁量權存在。嫌犯

逃脫方式態樣眾多，或有偷竊車輛、或有脅迫無辜民眾駕駛

車輛、或有逃逸過程中因身無分文進而竊取他人財產、傷害

他人等等，故被告縣警局對被告Ａ０４解下警銬後，當可預

見被告Ａ０４極有可能逃脫或是傷害他人，進而造成社會危

害，卻疏未注意而縱放人犯，難謂被告縣警局無法預見，又

員警之解銬行為與原告受有上開損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被告之行為均係造成原告受有上開損害之共同原因。

　㈢原告Ａ０３之所以跌倒重摔，係因於被告Ａ０４竊取金牌得

逞離去時，原告Ａ０３自房間追出但因身體傾斜失去平衡而

在系爭處所內重摔，致身體多處劇痛難以立即起身，待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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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身追出系爭處所外時，被告Ａ０４已駕駛系爭車輛準備駛

離，又因下午需配合警方採證、傍晚接獲警方通知尋獲系爭

車輛等諸多因素，導致原告Ａ０３無法及時就醫，於事發翌

（14）日因腰痛而急診就醫，後原告Ａ０３因腰椎劇痛下肢

無力，致多年前置入之骨釘有移除之必要，而自113年9月25

日至同年10月5日止住院治療。原告Ａ０３原係受僱於兒子

Ａ０１，擔任2名年幼孫子之保母，原告Ａ０３經被告Ａ０

４侵入系爭處所、侵害住居安寧一事後無法工作，於1人在

家感到恐懼，輕微聲響便會冒冷汗、發抖、心跳加快，且夜

深人靜之時亦膽顫心慌無法安穩入睡，經就醫診斷後認原告

Ａ０３患有恐慌症，至今仍需服用藥物方能控制情緒。又原

告Ａ０３之女兒於案發當下立即報警，然派出所竟僅認係一

般竊盜案件，顯然對於通緝犯逃脫一事未為及時通報，始錯

失追捕時機，而導致原告Ａ０３今日仍為此疲於涉訟，身心

備感痛苦。原告Ａ０３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

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請求

之項目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5,315元（就醫情形詳

如附表所示）、未來1年就醫費用6,000元（每月回診費用50

0元）、全日看護費用27,000元（住院期間計10日，每日2,7

00元）、6個月工作損失180,000元（每月薪資30,000元）及

精神慰撫金600,000元，合計858,315元。

　㈣被告Ａ０４竊取原告Ａ０２所有系爭車輛後隨意駕駛衝撞，

不僅擦撞鐵門旁之花盆，更導致系爭車輛多處擦傷及毀損，

此有行車紀錄器及系爭處所監視器等影像畫面為證，原告Ａ

０２於本件事發後委由Ａ０１處理修車事宜，並自行支出車

輛修復費用73,900元。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竊取成為贓

車，且經警方尋獲時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嚴重減損交

易價值。原告Ａ０２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

第1項前段、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

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請求之項目為：車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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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費用73,900元、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合計173,900

元。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３858,3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２173,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⒋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縣警局答辯略以：

 　 ⒈依用銬要點第4點規定觀之，警察機關對於是否使用警銬

具有裁量權，而被告縣警局轄下水上分局所屬警員對被告

Ａ０４使用警銬之行為，有裁量空間且無裁量收縮至零之

情形，該警員對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非對原告為不

法行為，該規定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權，故原告不

得據此請求國家賠償。被告Ａ０４係經員警依法逮捕之人

犯，本有不逃脫之義務，其自行趁用餐時逃跑之行為已違

法在先，即便係蓄意脫逃之人犯，在一般情形下，亦不必

然會侵入他人住居並行竊，本件僅屬「偶發」之事實，應

不具因果關係。況被告Ａ０４脫逃後另起犯意侵入原告住

居及竊盜，兩者並非基於同一行為，不具同一結果，更遑

論因果關係。原告所受損害乃源自被告Ａ０４之不法侵權

行為，被告縣警局客觀上並未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自無成

立侵權行為，被告間亦未有行為關連共同而成立民法第18

5條共同侵權行為之可能。再者，國家賠償係國家自己責

任且具獨立構成要件，與民法第184條、第185條不同，原

告既主張依國賠法請求，即不得再依民法侵權行為請求。

 　 ⒉依原告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及系爭處所監視器等影像畫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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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被告Ａ０４將系爭車輛從系爭處所之車庫駛出至消

失於畫面止，原告Ａ０３均未與系爭車輛發生碰撞或跌

倒，即便如原告Ａ０３所稱係於系爭處所內跌倒重摔云

云，然通常跌倒狀態多為單一方向衝擊，而原告Ａ０３所

受傷害係胸腹及背部同時出現鈍傷，又於事發時，系爭處

所內家具擺放整齊，並無因追逐碰撞造成凌亂或傾倒之情

形，應無造成原告Ａ０３所受傷害之可能，故原告Ａ０３

主張其因重摔而受傷已有不實；退步言，原告Ａ０３所受

鈍挫傷為生活常見之傷害，是否係於追逐被告Ａ０４時所

發生，實有疑義，且縱有於追逐被告Ａ０４，被告Ａ０４

之逃跑與原告Ａ０３跌倒與否應不具因果關係。其次，依

原告提出之嘉義長庚醫院113年10月18日及114年2月19日

診斷證明書觀之，原告Ａ０３係於本件事發翌日始就醫，

該次就醫並無任何手術紀錄，又於113年9月25日雖有進行

手術，然該次手術內容為移除多年前所置入之舊骨釘，則

與本件並無關連。次之，嘉義長庚醫院114年2月19日診斷

證明書醫囑並未記載需專人看護等語，顯無看護必要，縱

有看護必要，亦非本件所造成。再者，原告Ａ０３自承自

98年起即患有憂鬱症多年，則其病情變化更可能係原本病

程所致，而非單一外力刺激所引發，況憂鬱症本具反覆發

作、易受多重生活壓力影響之特性，難以將症狀惡化歸因

於本案特定事由，與本件並無因果關係。另縱使原告Ａ０

３得請求精神慰撫金，金額顯然過高。

 　 ⒊依原告提出之系爭車輛維修工單觀之，所載車主名稱為Ａ

０１，則原告Ａ０２是否為系爭車輛所有權人，有無支出

維修費用，顯有可疑，又系爭車輛出廠年份為2015年，迄

至本件事發已逾9年，予以折舊，應無價值可言，況原告

Ａ０２就系爭車輛有何交易價值減損及減損金額之計算，

均未舉證說明。

 　 ⒋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

告負擔；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行。

　㈡被告Ａ０４答辯略以：

　　⒈被告Ａ０４並未傷害原告Ａ０３，是原告Ａ０３自己受

傷，且原告Ａ０３就診時間是隔日而非當日，為何拖這麼

久才去急診就醫，又原告Ａ０３之前就有憂鬱症病史，憂

鬱症本就不易痊癒，亦非被告Ａ０４所為。被告Ａ０４竊

得金牌後臨時起意駕駛系爭車輛離去，並未撞到花盆，又

駕駛系爭車輛期間並未毀損系爭車輛，也未亂棄置，原告

請求車輛修復費用無理由，又系爭車輛已有10多年，有折

價問題，但仍非被告Ａ０４所導致。本件竊取之物已全部

還給被害人，原告要求賠償之金額這麼高，被告Ａ０４認

為不合理。本件是被告Ａ０４臨時起意，與水上分局無

關，且目前在服刑，沒有經濟來源，要出監後才有辦法與

原告和解，賠償被害人。

　　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Ａ０４前因假釋遭撤銷，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傳喚其到

案執行殘刑，但其並未遵期到案，且經拘提無著，故經嘉義

地檢署於112年11月13日發布通緝後，經警於113年8月13日

上午4時18分許逮捕後帶往水上分局後，其明知自己為依法

逮捕之人，竟基於脫逃之犯意，於同日下午1時35分許，利

用用餐而解開手銬之際，趁隙自上開處所後門沿中興路438

巷脫逃離去。而後，被告Ａ０４於同日下午1時41分許逃至

原告Ａ０３位於系爭處所前，竟另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

於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同日下午1時42分許先

攀爬逾越原告Ａ０３系爭處所外圍牆，而後開啟未上鎖之大

門進入屋內，並在該處客廳先後徒手竊取神像上所配戴之金

牌9面與系爭車輛鑰匙1串（包含該址外鐵門遙控器），再於

同日下午1時47分至1時48分間，以上開鐵門遙控器開啟鐵

門、以汽車鑰匙發動停放在系爭處所外系爭車輛竊取得手

後，旋即駕駛系爭車輛並攜帶竊得之金牌9面離去，並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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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2時31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嘉義縣○○鄉○○村○

○00號後方草叢處，乃棄車並取走其所竊得金牌中之8面而

徒步逃逸。嗣經警循線追查，於同日下午3時許，在系爭車

輛遺棄處發現系爭車輛，並在車內扣得被告Ａ０４所竊得但

下車逃逸時未及取走之金牌1面，另經警持續追查，於同年

月18日上午9時51分許，在彰化縣○○鄉○○村○○路0段00

0號「快樂宿」民宿予以逮捕，及在其與訴外人劉俊宏（所

涉藏匿人犯罪部分，由本院另行依法處理）原先共同投宿之

房間內扣得被告Ａ０４所竊得之其餘金牌8面（金牌9面與系

爭車輛【含鑰匙】皆已發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

經本院調閱嘉義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9871號竊盜等案件全

卷查明屬實。而被告Ａ０４因犯刑法第161條第1項之脫逃

罪、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

盜罪。被告Ａ０４所犯上開2罪，其行為互異，且侵害法益

不同應予分論併罰，經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36號刑事判決

被告Ａ０４犯脫逃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1,0

00元折算1日。又犯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1

0月確定之事實，此亦有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36號刑事判決

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至37頁），堪信為真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法毀損他

人之物者，應向被害人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分別定有

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另公務員所屬

機關應負國家損害賠償責任者，係以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

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或公務

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為限。再

者，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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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

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

請求權存在。且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

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

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

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

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

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

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

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不能僅以行為人就其行為有故意過

失，即認該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8年度

台上字第6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就原告Ａ０３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部分：

　　⒈原告Ａ０３請求精神慰撫金600,000元，而個人對其私密

活動所在空間範圍，應擁有不受他人干擾之自由，被告Ａ

０４逾越牆垣侵入原告Ａ０３住宅竊盜，不法侵害原告Ａ

０３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且其情節重大，則原告Ａ０３

精神必受有痛苦（原告Ａ０３身體受傷、睡眠、情緒、壓

力與憂鬱等精神問題及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移除骨釘與

被告Ａ０４所為無因果關係，詳後述）。按非財產上損害

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干為適當，應斟酌被告所施侵害行

為之態樣、原告所受傷害之程度、兩造身分、職業、教育

程度、財產及經濟狀況等，為審判之依據。經查原告Ａ０

３學歷為高中畢業，目前受僱幫忙照顧兩名孫子，每月收

入約3萬元；被告Ａ０４學歷為高職肄業，現在監執行等

情，為渠等所自承。本院審酌上情及卷附本院依職權調閱

原告Ａ０３及被告Ａ０４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

結果財產所得，認原告Ａ０３請求賠償之慰撫金（非財產

上損害之金額）以10,00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原告Ａ０３主張：於被告Ａ０４進入系爭處所時，原告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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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因聽到大門有聲響，透過手機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

有不明男子闖入，原告Ａ０３因害怕先躲在房間觀察，見

被告Ａ０４竊取金牌及汽車鑰匙準備駕車逃離，原告Ａ０

３為防止被告Ａ０４駕車逃逸而追出卻因此重摔，受有膝

蓋大腿挫傷、腰椎挫傷、頸椎傷害等傷害。後原告Ａ０３

因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多年前置入之骨釘有移除之必

要，而自113年9月25日至同年10月5日止住院治療云云。

惟查，依原告Ａ０３主張，被告Ａ０４並未傷害原告Ａ０

３，原告Ａ０３於113年8月13日下午，在系爭處所係自行

跌倒受傷。又依病歷記載，原告Ａ０３於113年9月21日晚

上7時26分58秒係不小心跌倒頭部鈍傷，急性中樞中度疼

痛而至長庚醫院急診就醫，亦係原告Ａ０３在系爭處所自

行跌倒受傷。且依病歷記載，原告Ａ０３早有睡眠、情

緒、壓力與憂鬱等問題，原告Ａ０３自承至少10年前已至

醫院精神科就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3頁）。又依診斷

證明書所載，原告Ａ０３早因腰椎問題植入骨釘（見本院

卷一第41頁），就原告Ａ０３上開身體受傷、睡眠、情

緒、壓力與憂鬱等精神問題及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移除

骨釘，經核與被告Ａ０４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行為無因

果關係，是原告Ａ０３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醫療費用45,3

15元、未來1年就醫費用6,000元、全日看護費用27,000

元、6個月工作損失180,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就原告Ａ０２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部分：

　　⒈原告Ａ０２主張：被告Ａ０４竊取原告Ａ０２所有系爭車

輛後隨意駕駛衝撞，不僅擦撞鐵門旁之花盆，更導致系爭

車輛多處擦傷及毀損，原告Ａ０２於本件事發後委由Ａ０

１處理修車事宜，並自行支出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系

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竊取成為贓車，且經警方尋獲時車上

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嚴重減損交易價值，被告Ａ０４應

賠償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

合計173,900元等語，然為被告Ａ０４所否認，辯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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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損害系爭車輛云云。

　　⒉系爭車輛為原告Ａ０２所有，有行車執照附卷可稽（見本

院卷一第129頁）。

　　⒊被告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駛出系爭處所右轉時，放置於系

爭處所右前方之白色花盆可見有傾斜情形，業經本院勘驗

監視器光碟屬實（見本院卷一第263頁），並有監視器光

碟附卷可稽。最後被告Ａ０４將系爭車輛棄置長有雜草、

放置雜物之農田之事實，亦經本院調閱嘉義地檢署113年

度偵字第9871號偵查卷查明屬實（見該偵查卷第67頁）。

且依卷附系爭車輛尋獲時之照片顯示，系爭車輛有損傷，

堪認被告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駛出系爭處所後至棄置前因

駕駛過失碰撞物品致系爭車輛受損，被告Ａ０４抗辯：其

未損害系爭車輛云云，並無可採。

　　⒋系爭車輛因被告Ａ０４之上開過失行為，致生損壞，經送

家得汽車有限公司修復，計支出修復費用73,900元，其中

零件費用29,700元、工資費用44,200元，業據原告Ａ０２

提出家得汽車有限公司統一發票、結帳工單為證（見本院

卷一第77至81頁），固堪信為真實。然按物被毀損時，被

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

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

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

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換言

之，以新零件更換舊零件者，應予折舊（參照最高法院77

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因此，系爭車輛之修復以

新零件更換舊零件，尚須扣除折舊之部分。而系爭車輛係

104年6月出廠，有行照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迄1

13年8月13日本件事故發生時，已使用9年3月（104年6月

及113年8月分別各算1個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

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系爭車輛之耐用年數為5

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

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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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並參酌營利

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

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

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

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已使用9年3月（使用年

數已超過耐用年數，則以耐用年數計算），應僅存殘值。

經核原告提出之結帳工單，其中零件費用為29,700元，依

前揭平均法計算其折舊後零件之殘餘價值為4,950元（計

算式：29,700/（5＋1）＝4,950，即事故發生時舊零件之

殘存價值）。另工資費用44,200元部分無需折舊，是系爭

車輛必要修復之零件、工資費用合計為49,150元（4,950

元＋44,200元＝49,150元）。因之，原告Ａ０２得請求系

爭車輛修理費用為49,15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

據，不應准許。

　　⒌原告Ａ０２主張：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竊取成為贓車，

且經警方尋獲時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嚴重減損交易

價值，請求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云云。惟查，原告Ａ

０２就被告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並在車上留有3.24公克

海洛因導致系爭車輛有何交易價值減損及減損金額之計

算，均未舉證說明，既無證據證明，則原告Ａ０２請求被

告Ａ０４賠償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即屬無據，應予

駁回。

　㈤就原告Ａ０３、Ａ０２請求被告縣警局賠償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４為通緝犯，先前即有脫逃之紀錄，

本件並非首次逃跑，亦非「偶發」之事實，被告縣警局逮

捕被告Ａ０４後，應依警職法第20條及用銬要點第4點等

規定，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而無裁量權存在。嫌犯逃

脫方式態樣眾多，或有偷竊車輛、或有脅迫無辜民眾駕駛

車輛、或有逃逸過程中因身無分文進而竊取他人財產、傷

害他人等等，故被告縣警局對被告Ａ０４解下警銬後，當

可預見被告Ａ０４極有可能逃脫或是傷害他人，進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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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危害，卻疏未注意而縱放人犯，難謂被告縣警局無法

預見，又員警之解銬行為與原告受有損害之結果間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云云，然為被告縣警局所否認。

　　⒉依用銬要點第4點規定觀之，警察機關對於是否使用警銬

具有裁量權，而被告縣警局轄下水上分局所屬警員對被告

Ａ０４使用警銬之行為，有裁量空間且無裁量收縮至零之

情形，該警員對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非對原告為不

法行為，該規定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權，故原告不

得據此請求國家賠償。且被告Ａ０４係經員警依法逮捕之

人犯，本有不逃脫之義務，其自行趁用餐時逃跑之行為已

違法在先，即便係蓄意脫逃之人犯，在一般情形下，亦不

必然會侵入他人住居並行竊，本件僅屬「偶發」之事實，

與警員對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無因果關係。況被告

Ａ０４脫逃後另起犯意侵入原告住居及竊盜，兩者並非基

於同一行為，不具同一結果，更遑論因果關係。被告縣警

局客觀上並未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並無

因果關係，自無成立侵權行為。而原告上開請求被告Ａ０

４賠償有理由部分，被告縣警局亦未有行為關連共同之情

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縣警局賠償部分，並無理由，應予駁

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３100,000元、給付原告Ａ

０２49,15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10日

（見本院卷一第9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第1、2項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

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亦僅係促本

院依職權發動而已，爰不另為准駁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所附，應併予駁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三頁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原告聲請鑑定

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數額，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及送鑑定，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民二庭法　官　黃茂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

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

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王嘉祺

附表

編號 日期 就診醫院 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113年8月14日 嘉義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820元 本院卷一第69頁

2 113年8月28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380元 本院卷一第51頁

3 113年9月11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360元 本院卷一第51頁

4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568元 本院卷一第53頁

5 113年9月20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460元 本院卷一第53頁

6 113年9月21日至

113年9月22日

嘉義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2,290元 本院卷一第55頁

7 113年9月25日至1

13年10月5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38,277元 本院卷一第61頁

8 113年10月9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420元 本院卷一第63頁

9 113年10月18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620元 本院卷一第57頁

10 嘉義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260元 本院卷一第57頁

11 113年11月6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360元 本院卷一第59頁

12 113年11月15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500元 本院卷一第59頁

13 113年12月2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886元 本院卷一第65頁

14 114年2月19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530元 本院卷一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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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編號1至12合計45,315元　　　　　　　　　　　　　　　

46,731元
01

02

(續上頁)

第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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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國字第6號
原      告  黃莉媞  
            黃湘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歐陽圓圓律師
被      告  嘉義縣警察局


法定代理人  古瑞麟  
訴訟代理人  郭俊宏  


            張雯峰律師
            吳書榮律師
            奚淑芳律師
被      告  曾建志  
                      現於法務部○○○○○○○○○○○                          執行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３新臺幣1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２新臺幣49,15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Ａ０４負擔百分之14，由原告Ａ０３負擔百分之74，由原告Ａ０２負擔百分之12。
本判決第1、2項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㈠按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議。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國賠法上之協議先行制度，目的在於便利人民並尊重賠償義務機關，使其有機會先行處理，以簡化賠償程序，避免訟累，疏減訟源（國賠法第10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查原告於民國114年1月3日以書面向被告嘉義縣警察局（下稱縣警局）請求損害賠償，然經被告縣警局拒絕賠償等情，有原告提出之被告縣警局拒絕賠償理由書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至31頁），堪認原告對被告縣警局提起本件國家賠償之訴前，已踐行首揭規定之前置程序。
　㈡復按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該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又該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縣警局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權哲，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Ａ０６，因被告縣警局有訴訟代理人，故訴訟程序不停止。又被告縣警局於115年2月9日具狀聲明由Ａ０６承受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於113年8月13日上午，被告Ａ０４因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通緝而遭被告縣警局逮捕，並帶往嘉義縣○○鄉○○路000號之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下稱水上分局）。於同日下午1時35分許，被告Ａ０４利用用餐而解開手銬之際，趁隙自水上分局後門沿中興路438巷脫逃離去。於同日下午1時41分許，被告Ａ０４逃至原告Ａ０３位於嘉義縣○○鄉○○路000巷0號住處（下稱系爭處所）前，先攀爬逾越系爭處所外圍牆，而後開啟未上鎖之大門進入屋內，並在客廳先後徒手竊取神像上所配戴之金牌9面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鑰匙1串（包含系爭處所外鐵門遙控器），再於同日下午1時47分至48分許，以鐵門遙控器開啟鐵門、以汽車鑰匙發動原告Ａ０２所有停放在系爭處所外之系爭車輛竊取得手後，旋即駕駛系爭車輛並攜帶竊得之金牌9面離去。於被告Ａ０４進入系爭處所時，原告Ａ０３因聽到大門有聲響，透過手機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有不明男子闖入，原告Ａ０３因害怕先躲在房間觀察，見被告Ａ０４竊取金牌及汽車鑰匙準備駕車逃離，原告Ａ０３為防止被告Ａ０４駕車逃逸而追出卻因此重摔，受有膝蓋大腿挫傷、腰椎挫傷、頸椎傷害等傷害。嗣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不當駕駛後隨處丟棄至中埔鄉某處，造成系爭車輛有多處擦傷及毀損，另上開金牌9面及系爭車輛業據發還原告領回。
　㈡被告Ａ０４為通緝犯，先前即有脫逃之紀錄，本件並非首次逃跑，亦非「偶發」之事實，被告縣警局逮捕被告Ａ０４後，應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下稱警職法）第20條及警察機關拘捕留置人犯使用警銬應行注意要點（下稱用銬要點）第4點等規定，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而無裁量權存在。嫌犯逃脫方式態樣眾多，或有偷竊車輛、或有脅迫無辜民眾駕駛車輛、或有逃逸過程中因身無分文進而竊取他人財產、傷害他人等等，故被告縣警局對被告Ａ０４解下警銬後，當可預見被告Ａ０４極有可能逃脫或是傷害他人，進而造成社會危害，卻疏未注意而縱放人犯，難謂被告縣警局無法預見，又員警之解銬行為與原告受有上開損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之行為均係造成原告受有上開損害之共同原因。
　㈢原告Ａ０３之所以跌倒重摔，係因於被告Ａ０４竊取金牌得逞離去時，原告Ａ０３自房間追出但因身體傾斜失去平衡而在系爭處所內重摔，致身體多處劇痛難以立即起身，待忍痛起身追出系爭處所外時，被告Ａ０４已駕駛系爭車輛準備駛離，又因下午需配合警方採證、傍晚接獲警方通知尋獲系爭車輛等諸多因素，導致原告Ａ０３無法及時就醫，於事發翌（14）日因腰痛而急診就醫，後原告Ａ０３因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多年前置入之骨釘有移除之必要，而自113年9月25日至同年10月5日止住院治療。原告Ａ０３原係受僱於兒子Ａ０１，擔任2名年幼孫子之保母，原告Ａ０３經被告Ａ０４侵入系爭處所、侵害住居安寧一事後無法工作，於1人在家感到恐懼，輕微聲響便會冒冷汗、發抖、心跳加快，且夜深人靜之時亦膽顫心慌無法安穩入睡，經就醫診斷後認原告Ａ０３患有恐慌症，至今仍需服用藥物方能控制情緒。又原告Ａ０３之女兒於案發當下立即報警，然派出所竟僅認係一般竊盜案件，顯然對於通緝犯逃脫一事未為及時通報，始錯失追捕時機，而導致原告Ａ０３今日仍為此疲於涉訟，身心備感痛苦。原告Ａ０３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請求之項目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5,315元（就醫情形詳如附表所示）、未來1年就醫費用6,000元（每月回診費用500元）、全日看護費用27,000元（住院期間計10日，每日2,700元）、6個月工作損失180,000元（每月薪資30,000元）及精神慰撫金600,000元，合計858,315元。
　㈣被告Ａ０４竊取原告Ａ０２所有系爭車輛後隨意駕駛衝撞，不僅擦撞鐵門旁之花盆，更導致系爭車輛多處擦傷及毀損，此有行車紀錄器及系爭處所監視器等影像畫面為證，原告Ａ０２於本件事發後委由Ａ０１處理修車事宜，並自行支出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竊取成為贓車，且經警方尋獲時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嚴重減損交易價值。原告Ａ０２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請求之項目為：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合計173,900元。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３858,3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２173,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⒋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縣警局答辯略以：
 　 ⒈依用銬要點第4點規定觀之，警察機關對於是否使用警銬具有裁量權，而被告縣警局轄下水上分局所屬警員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之行為，有裁量空間且無裁量收縮至零之情形，該警員對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非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該規定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權，故原告不得據此請求國家賠償。被告Ａ０４係經員警依法逮捕之人犯，本有不逃脫之義務，其自行趁用餐時逃跑之行為已違法在先，即便係蓄意脫逃之人犯，在一般情形下，亦不必然會侵入他人住居並行竊，本件僅屬「偶發」之事實，應不具因果關係。況被告Ａ０４脫逃後另起犯意侵入原告住居及竊盜，兩者並非基於同一行為，不具同一結果，更遑論因果關係。原告所受損害乃源自被告Ａ０４之不法侵權行為，被告縣警局客觀上並未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自無成立侵權行為，被告間亦未有行為關連共同而成立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之可能。再者，國家賠償係國家自己責任且具獨立構成要件，與民法第184條、第185條不同，原告既主張依國賠法請求，即不得再依民法侵權行為請求。
 　 ⒉依原告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及系爭處所監視器等影像畫面觀之，自被告Ａ０４將系爭車輛從系爭處所之車庫駛出至消失於畫面止，原告Ａ０３均未與系爭車輛發生碰撞或跌倒，即便如原告Ａ０３所稱係於系爭處所內跌倒重摔云云，然通常跌倒狀態多為單一方向衝擊，而原告Ａ０３所受傷害係胸腹及背部同時出現鈍傷，又於事發時，系爭處所內家具擺放整齊，並無因追逐碰撞造成凌亂或傾倒之情形，應無造成原告Ａ０３所受傷害之可能，故原告Ａ０３主張其因重摔而受傷已有不實；退步言，原告Ａ０３所受鈍挫傷為生活常見之傷害，是否係於追逐被告Ａ０４時所發生，實有疑義，且縱有於追逐被告Ａ０４，被告Ａ０４之逃跑與原告Ａ０３跌倒與否應不具因果關係。其次，依原告提出之嘉義長庚醫院113年10月18日及114年2月19日診斷證明書觀之，原告Ａ０３係於本件事發翌日始就醫，該次就醫並無任何手術紀錄，又於113年9月25日雖有進行手術，然該次手術內容為移除多年前所置入之舊骨釘，則與本件並無關連。次之，嘉義長庚醫院114年2月19日診斷證明書醫囑並未記載需專人看護等語，顯無看護必要，縱有看護必要，亦非本件所造成。再者，原告Ａ０３自承自98年起即患有憂鬱症多年，則其病情變化更可能係原本病程所致，而非單一外力刺激所引發，況憂鬱症本具反覆發作、易受多重生活壓力影響之特性，難以將症狀惡化歸因於本案特定事由，與本件並無因果關係。另縱使原告Ａ０３得請求精神慰撫金，金額顯然過高。
 　 ⒊依原告提出之系爭車輛維修工單觀之，所載車主名稱為Ａ０１，則原告Ａ０２是否為系爭車輛所有權人，有無支出維修費用，顯有可疑，又系爭車輛出廠年份為2015年，迄至本件事發已逾9年，予以折舊，應無價值可言，況原告Ａ０２就系爭車輛有何交易價值減損及減損金額之計算，均未舉證說明。
 　 ⒋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Ａ０４答辯略以：
　　⒈被告Ａ０４並未傷害原告Ａ０３，是原告Ａ０３自己受傷，且原告Ａ０３就診時間是隔日而非當日，為何拖這麼久才去急診就醫，又原告Ａ０３之前就有憂鬱症病史，憂鬱症本就不易痊癒，亦非被告Ａ０４所為。被告Ａ０４竊得金牌後臨時起意駕駛系爭車輛離去，並未撞到花盆，又駕駛系爭車輛期間並未毀損系爭車輛，也未亂棄置，原告請求車輛修復費用無理由，又系爭車輛已有10多年，有折價問題，但仍非被告Ａ０４所導致。本件竊取之物已全部還給被害人，原告要求賠償之金額這麼高，被告Ａ０４認為不合理。本件是被告Ａ０４臨時起意，與水上分局無關，且目前在服刑，沒有經濟來源，要出監後才有辦法與原告和解，賠償被害人。
　　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Ａ０４前因假釋遭撤銷，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傳喚其到案執行殘刑，但其並未遵期到案，且經拘提無著，故經嘉義地檢署於112年11月13日發布通緝後，經警於113年8月13日上午4時18分許逮捕後帶往水上分局後，其明知自己為依法逮捕之人，竟基於脫逃之犯意，於同日下午1時35分許，利用用餐而解開手銬之際，趁隙自上開處所後門沿中興路438巷脫逃離去。而後，被告Ａ０４於同日下午1時41分許逃至原告Ａ０３位於系爭處所前，竟另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同日下午1時42分許先攀爬逾越原告Ａ０３系爭處所外圍牆，而後開啟未上鎖之大門進入屋內，並在該處客廳先後徒手竊取神像上所配戴之金牌9面與系爭車輛鑰匙1串（包含該址外鐵門遙控器），再於同日下午1時47分至1時48分間，以上開鐵門遙控器開啟鐵門、以汽車鑰匙發動停放在系爭處所外系爭車輛竊取得手後，旋即駕駛系爭車輛並攜帶竊得之金牌9面離去，並於同日下午2時31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嘉義縣○○鄉○○村○○00號後方草叢處，乃棄車並取走其所竊得金牌中之8面而徒步逃逸。嗣經警循線追查，於同日下午3時許，在系爭車輛遺棄處發現系爭車輛，並在車內扣得被告Ａ０４所竊得但下車逃逸時未及取走之金牌1面，另經警持續追查，於同年月18日上午9時51分許，在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快樂宿」民宿予以逮捕，及在其與訴外人劉俊宏（所涉藏匿人犯罪部分，由本院另行依法處理）原先共同投宿之房間內扣得被告Ａ０４所竊得之其餘金牌8面（金牌9面與系爭車輛【含鑰匙】皆已發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閱嘉義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9871號竊盜等案件全卷查明屬實。而被告Ａ０４因犯刑法第161條第1項之脫逃罪、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罪。被告Ａ０４所犯上開2罪，其行為互異，且侵害法益不同應予分論併罰，經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36號刑事判決被告Ａ０４犯脫逃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10月確定之事實，此亦有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36號刑事判決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至37頁），堪信為真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應向被害人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另公務員所屬機關應負國家損害賠償責任者，係以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或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為限。再者，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且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不能僅以行為人就其行為有故意過失，即認該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就原告Ａ０３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部分：
　　⒈原告Ａ０３請求精神慰撫金600,000元，而個人對其私密活動所在空間範圍，應擁有不受他人干擾之自由，被告Ａ０４逾越牆垣侵入原告Ａ０３住宅竊盜，不法侵害原告Ａ０３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且其情節重大，則原告Ａ０３精神必受有痛苦（原告Ａ０３身體受傷、睡眠、情緒、壓力與憂鬱等精神問題及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移除骨釘與被告Ａ０４所為無因果關係，詳後述）。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干為適當，應斟酌被告所施侵害行為之態樣、原告所受傷害之程度、兩造身分、職業、教育程度、財產及經濟狀況等，為審判之依據。經查原告Ａ０３學歷為高中畢業，目前受僱幫忙照顧兩名孫子，每月收入約3萬元；被告Ａ０４學歷為高職肄業，現在監執行等情，為渠等所自承。本院審酌上情及卷附本院依職權調閱原告Ａ０３及被告Ａ０４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認原告Ａ０３請求賠償之慰撫金（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額）以10,00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原告Ａ０３主張：於被告Ａ０４進入系爭處所時，原告Ａ０３因聽到大門有聲響，透過手機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有不明男子闖入，原告Ａ０３因害怕先躲在房間觀察，見被告Ａ０４竊取金牌及汽車鑰匙準備駕車逃離，原告Ａ０３為防止被告Ａ０４駕車逃逸而追出卻因此重摔，受有膝蓋大腿挫傷、腰椎挫傷、頸椎傷害等傷害。後原告Ａ０３因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多年前置入之骨釘有移除之必要，而自113年9月25日至同年10月5日止住院治療云云。惟查，依原告Ａ０３主張，被告Ａ０４並未傷害原告Ａ０３，原告Ａ０３於113年8月13日下午，在系爭處所係自行跌倒受傷。又依病歷記載，原告Ａ０３於113年9月21日晚上7時26分58秒係不小心跌倒頭部鈍傷，急性中樞中度疼痛而至長庚醫院急診就醫，亦係原告Ａ０３在系爭處所自行跌倒受傷。且依病歷記載，原告Ａ０３早有睡眠、情緒、壓力與憂鬱等問題，原告Ａ０３自承至少10年前已至醫院精神科就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3頁）。又依診斷證明書所載，原告Ａ０３早因腰椎問題植入骨釘（見本院卷一第41頁），就原告Ａ０３上開身體受傷、睡眠、情緒、壓力與憂鬱等精神問題及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移除骨釘，經核與被告Ａ０４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行為無因果關係，是原告Ａ０３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醫療費用45,315元、未來1年就醫費用6,000元、全日看護費用27,000元、6個月工作損失180,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就原告Ａ０２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部分：
　　⒈原告Ａ０２主張：被告Ａ０４竊取原告Ａ０２所有系爭車輛後隨意駕駛衝撞，不僅擦撞鐵門旁之花盆，更導致系爭車輛多處擦傷及毀損，原告Ａ０２於本件事發後委由Ａ０１處理修車事宜，並自行支出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竊取成為贓車，且經警方尋獲時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嚴重減損交易價值，被告Ａ０４應賠償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合計173,900元等語，然為被告Ａ０４所否認，辯稱：其未損害系爭車輛云云。
　　⒉系爭車輛為原告Ａ０２所有，有行車執照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29頁）。
　　⒊被告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駛出系爭處所右轉時，放置於系爭處所右前方之白色花盆可見有傾斜情形，業經本院勘驗監視器光碟屬實（見本院卷一第263頁），並有監視器光碟附卷可稽。最後被告Ａ０４將系爭車輛棄置長有雜草、放置雜物之農田之事實，亦經本院調閱嘉義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9871號偵查卷查明屬實（見該偵查卷第67頁）。且依卷附系爭車輛尋獲時之照片顯示，系爭車輛有損傷，堪認被告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駛出系爭處所後至棄置前因駕駛過失碰撞物品致系爭車輛受損，被告Ａ０４抗辯：其未損害系爭車輛云云，並無可採。
　　⒋系爭車輛因被告Ａ０４之上開過失行為，致生損壞，經送家得汽車有限公司修復，計支出修復費用73,900元，其中零件費用29,700元、工資費用44,200元，業據原告Ａ０２提出家得汽車有限公司統一發票、結帳工單為證（見本院卷一第77至81頁），固堪信為真實。然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換言之，以新零件更換舊零件者，應予折舊（參照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因此，系爭車輛之修復以新零件更換舊零件，尚須扣除折舊之部分。而系爭車輛係104年6月出廠，有行照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迄113年8月13日本件事故發生時，已使用9年3月（104年6月及113年8月分別各算1個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系爭車輛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已使用9年3月（使用年數已超過耐用年數，則以耐用年數計算），應僅存殘值。經核原告提出之結帳工單，其中零件費用為29,700元，依前揭平均法計算其折舊後零件之殘餘價值為4,950元（計算式：29,700/（5＋1）＝4,950，即事故發生時舊零件之殘存價值）。另工資費用44,200元部分無需折舊，是系爭車輛必要修復之零件、工資費用合計為49,150元（4,950元＋44,200元＝49,150元）。因之，原告Ａ０２得請求系爭車輛修理費用為49,15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原告Ａ０２主張：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竊取成為贓車，且經警方尋獲時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嚴重減損交易價值，請求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云云。惟查，原告Ａ０２就被告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並在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導致系爭車輛有何交易價值減損及減損金額之計算，均未舉證說明，既無證據證明，則原告Ａ０２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㈤就原告Ａ０３、Ａ０２請求被告縣警局賠償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４為通緝犯，先前即有脫逃之紀錄，本件並非首次逃跑，亦非「偶發」之事實，被告縣警局逮捕被告Ａ０４後，應依警職法第20條及用銬要點第4點等規定，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而無裁量權存在。嫌犯逃脫方式態樣眾多，或有偷竊車輛、或有脅迫無辜民眾駕駛車輛、或有逃逸過程中因身無分文進而竊取他人財產、傷害他人等等，故被告縣警局對被告Ａ０４解下警銬後，當可預見被告Ａ０４極有可能逃脫或是傷害他人，進而造成社會危害，卻疏未注意而縱放人犯，難謂被告縣警局無法預見，又員警之解銬行為與原告受有損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然為被告縣警局所否認。
　　⒉依用銬要點第4點規定觀之，警察機關對於是否使用警銬具有裁量權，而被告縣警局轄下水上分局所屬警員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之行為，有裁量空間且無裁量收縮至零之情形，該警員對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非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該規定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權，故原告不得據此請求國家賠償。且被告Ａ０４係經員警依法逮捕之人犯，本有不逃脫之義務，其自行趁用餐時逃跑之行為已違法在先，即便係蓄意脫逃之人犯，在一般情形下，亦不必然會侵入他人住居並行竊，本件僅屬「偶發」之事實，與警員對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無因果關係。況被告Ａ０４脫逃後另起犯意侵入原告住居及竊盜，兩者並非基於同一行為，不具同一結果，更遑論因果關係。被告縣警局客觀上並未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並無因果關係，自無成立侵權行為。而原告上開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有理由部分，被告縣警局亦未有行為關連共同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縣警局賠償部分，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３100,000元、給付原告Ａ０２49,15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10日（見本院卷一第9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第1、2項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亦僅係促本院依職權發動而已，爰不另為准駁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所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原告聲請鑑定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數額，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及送鑑定，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民二庭法　官　黃茂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王嘉祺
附表
		編號

		日期

		就診醫院

		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113年8月14日

		嘉義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820元

		本院卷一第69頁



		2

		113年8月28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380元

		本院卷一第51頁



		3

		113年9月11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360元

		本院卷一第51頁



		4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568元

		本院卷一第53頁



		5

		113年9月20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460元

		本院卷一第53頁



		6

		113年9月21日至
113年9月22日

		嘉義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2,290元

		本院卷一第55頁



		7

		113年9月25日至113年10月5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38,277元

		本院卷一第61頁



		8

		113年10月9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420元

		本院卷一第63頁



		9

		113年10月18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620元

		本院卷一第57頁



		10

		


		嘉義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260元

		本院卷一第57頁



		11

		113年11月6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360元

		本院卷一第59頁



		12

		113年11月15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500元

		本院卷一第59頁



		13

		113年12月2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886元

		本院卷一第65頁



		14

		114年2月19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530元

		本院卷一第67頁



		


		


		


		46,731元

		








註：編號1至12合計45,315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國字第6號

原      告  黃莉媞  

            黃湘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歐陽圓圓律師

被      告  嘉義縣警察局



法定代理人  古瑞麟  

訴訟代理人  郭俊宏  



            張雯峰律師

            吳書榮律師

            奚淑芳律師

被      告  曾建志  

                      現於法務部○○○○○○○○○○○                          執行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３新臺幣1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２新臺幣49,15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Ａ０４負擔百分之14，由原告Ａ０３負擔百分之74，由

原告Ａ０２負擔百分之12。

本判決第1、2項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㈠按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

    之。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議。賠

    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

    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

    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第10條第1

    項、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國賠法上之協

    議先行制度，目的在於便利人民並尊重賠償義務機關，使其

    有機會先行處理，以簡化賠償程序，避免訟累，疏減訟源（

    國賠法第10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查原告於民國114年1

    月3日以書面向被告嘉義縣警察局（下稱縣警局）請求損害

    賠償，然經被告縣警局拒絕賠償等情，有原告提出之被告縣

    警局拒絕賠償理由書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至31頁

    ），堪認原告對被告縣警局提起本件國家賠償之訴前，已踐

    行首揭規定之前置程序。

　㈡復按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

    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該條之規定，於有訴訟

    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又該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

    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

    、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縣警局之法定代理人

    原為李權哲，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Ａ０６，因被告縣警局有訴

    訟代理人，故訴訟程序不停止。又被告縣警局於115年2月9

    日具狀聲明由Ａ０６承受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於113年8月13日上午，被告Ａ０４因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

    稱嘉義地檢署）通緝而遭被告縣警局逮捕，並帶往嘉義縣○○

    鄉○○路000號之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下稱水上分局）。

    於同日下午1時35分許，被告Ａ０４利用用餐而解開手銬之際，

    趁隙自水上分局後門沿中興路438巷脫逃離去。於同日下午1

    時41分許，被告Ａ０４逃至原告Ａ０３位於嘉義縣○○鄉○○路000巷0

    號住處（下稱系爭處所）前，先攀爬逾越系爭處所外圍牆，

    而後開啟未上鎖之大門進入屋內，並在客廳先後徒手竊取神

    像上所配戴之金牌9面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系爭車輛）鑰匙1串（包含系爭處所外鐵門遙控器），

    再於同日下午1時47分至48分許，以鐵門遙控器開啟鐵門、

    以汽車鑰匙發動原告Ａ０２所有停放在系爭處所外之系爭車輛

    竊取得手後，旋即駕駛系爭車輛並攜帶竊得之金牌9面離去

    。於被告Ａ０４進入系爭處所時，原告Ａ０３因聽到大門有聲響，

    透過手機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有不明男子闖入，原告Ａ０３

    因害怕先躲在房間觀察，見被告Ａ０４竊取金牌及汽車鑰匙準

    備駕車逃離，原告Ａ０３為防止被告Ａ０４駕車逃逸而追出卻因此

    重摔，受有膝蓋大腿挫傷、腰椎挫傷、頸椎傷害等傷害。嗣

    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不當駕駛後隨處丟棄至中埔鄉某處，造

    成系爭車輛有多處擦傷及毀損，另上開金牌9面及系爭車輛

    業據發還原告領回。

　㈡被告Ａ０４為通緝犯，先前即有脫逃之紀錄，本件並非首次逃跑

    ，亦非「偶發」之事實，被告縣警局逮捕被告Ａ０４後，應依

    警察職權行使法（下稱警職法）第20條及警察機關拘捕留置

    人犯使用警銬應行注意要點（下稱用銬要點）第4點等規定

    ，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而無裁量權存在。嫌犯逃脫方式態

    樣眾多，或有偷竊車輛、或有脅迫無辜民眾駕駛車輛、或有

    逃逸過程中因身無分文進而竊取他人財產、傷害他人等等，

    故被告縣警局對被告Ａ０４解下警銬後，當可預見被告Ａ０４極有

    可能逃脫或是傷害他人，進而造成社會危害，卻疏未注意而

    縱放人犯，難謂被告縣警局無法預見，又員警之解銬行為與

    原告受有上開損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之行為

    均係造成原告受有上開損害之共同原因。

　㈢原告Ａ０３之所以跌倒重摔，係因於被告Ａ０４竊取金牌得逞離去

    時，原告Ａ０３自房間追出但因身體傾斜失去平衡而在系爭處

    所內重摔，致身體多處劇痛難以立即起身，待忍痛起身追出

    系爭處所外時，被告Ａ０４已駕駛系爭車輛準備駛離，又因下

    午需配合警方採證、傍晚接獲警方通知尋獲系爭車輛等諸多

    因素，導致原告Ａ０３無法及時就醫，於事發翌（14）日因腰

    痛而急診就醫，後原告Ａ０３因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多年前

    置入之骨釘有移除之必要，而自113年9月25日至同年10月5

    日止住院治療。原告Ａ０３原係受僱於兒子Ａ０１，擔任2名年幼

    孫子之保母，原告Ａ０３經被告Ａ０４侵入系爭處所、侵害住居安

    寧一事後無法工作，於1人在家感到恐懼，輕微聲響便會冒

    冷汗、發抖、心跳加快，且夜深人靜之時亦膽顫心慌無法安

    穩入睡，經就醫診斷後認原告Ａ０３患有恐慌症，至今仍需服

    用藥物方能控制情緒。又原告Ａ０３之女兒於案發當下立即報

    警，然派出所竟僅認係一般竊盜案件，顯然對於通緝犯逃脫

    一事未為及時通報，始錯失追捕時機，而導致原告Ａ０３今日

    仍為此疲於涉訟，身心備感痛苦。原告Ａ０３爰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96條、

    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責任，請求之項目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5,3

    15元（就醫情形詳如附表所示）、未來1年就醫費用6,000元

    （每月回診費用500元）、全日看護費用27,000元（住院期

    間計10日，每日2,700元）、6個月工作損失180,000元（每

    月薪資30,000元）及精神慰撫金600,000元，合計858,315元

    。

　㈣被告Ａ０４竊取原告Ａ０２所有系爭車輛後隨意駕駛衝撞，不僅擦

    撞鐵門旁之花盆，更導致系爭車輛多處擦傷及毀損，此有行

    車紀錄器及系爭處所監視器等影像畫面為證，原告Ａ０２於本

    件事發後委由Ａ０１處理修車事宜，並自行支出車輛修復費用7

    3,900元。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竊取成為贓車，且經警方尋獲

    時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嚴重減損交易價值。原告Ａ０２

    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

    、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請求之項目為：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交

    易價值減損100,000元，合計173,900元。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３858,3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２173,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⒋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縣警局答辯略以：

 　 ⒈依用銬要點第4點規定觀之，警察機關對於是否使用警銬具

      有裁量權，而被告縣警局轄下水上分局所屬警員對被告Ａ０

      ４使用警銬之行為，有裁量空間且無裁量收縮至零之情形

      ，該警員對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非對原告為不法行為

      ，該規定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權，故原告不得據此

      請求國家賠償。被告Ａ０４係經員警依法逮捕之人犯，本有

      不逃脫之義務，其自行趁用餐時逃跑之行為已違法在先，

      即便係蓄意脫逃之人犯，在一般情形下，亦不必然會侵入

      他人住居並行竊，本件僅屬「偶發」之事實，應不具因果

      關係。況被告Ａ０４脫逃後另起犯意侵入原告住居及竊盜，

      兩者並非基於同一行為，不具同一結果，更遑論因果關係

      。原告所受損害乃源自被告Ａ０４之不法侵權行為，被告縣

      警局客觀上並未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自無成立侵權行為，

      被告間亦未有行為關連共同而成立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

      行為之可能。再者，國家賠償係國家自己責任且具獨立構

      成要件，與民法第184條、第185條不同，原告既主張依國

      賠法請求，即不得再依民法侵權行為請求。

 　 ⒉依原告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及系爭處所監視器等影像畫面觀

      之，自被告Ａ０４將系爭車輛從系爭處所之車庫駛出至消失

      於畫面止，原告Ａ０３均未與系爭車輛發生碰撞或跌倒，即

      便如原告Ａ０３所稱係於系爭處所內跌倒重摔云云，然通常

      跌倒狀態多為單一方向衝擊，而原告Ａ０３所受傷害係胸腹

      及背部同時出現鈍傷，又於事發時，系爭處所內家具擺放

      整齊，並無因追逐碰撞造成凌亂或傾倒之情形，應無造成

      原告Ａ０３所受傷害之可能，故原告Ａ０３主張其因重摔而受傷

      已有不實；退步言，原告Ａ０３所受鈍挫傷為生活常見之傷

      害，是否係於追逐被告Ａ０４時所發生，實有疑義，且縱有

      於追逐被告Ａ０４，被告Ａ０４之逃跑與原告Ａ０３跌倒與否應不

      具因果關係。其次，依原告提出之嘉義長庚醫院113年10

      月18日及114年2月19日診斷證明書觀之，原告Ａ０３係於本

      件事發翌日始就醫，該次就醫並無任何手術紀錄，又於11

      3年9月25日雖有進行手術，然該次手術內容為移除多年前

      所置入之舊骨釘，則與本件並無關連。次之，嘉義長庚醫

      院114年2月19日診斷證明書醫囑並未記載需專人看護等語

      ，顯無看護必要，縱有看護必要，亦非本件所造成。再者

      ，原告Ａ０３自承自98年起即患有憂鬱症多年，則其病情變

      化更可能係原本病程所致，而非單一外力刺激所引發，況

      憂鬱症本具反覆發作、易受多重生活壓力影響之特性，難

      以將症狀惡化歸因於本案特定事由，與本件並無因果關係

      。另縱使原告Ａ０３得請求精神慰撫金，金額顯然過高。

 　 ⒊依原告提出之系爭車輛維修工單觀之，所載車主名稱為Ａ０１

      ，則原告Ａ０２是否為系爭車輛所有權人，有無支出維修費

      用，顯有可疑，又系爭車輛出廠年份為2015年，迄至本件

      事發已逾9年，予以折舊，應無價值可言，況原告Ａ０２就系

      爭車輛有何交易價值減損及減損金額之計算，均未舉證說

      明。

 　 ⒋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

      告負擔；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㈡被告Ａ０４答辯略以：

　　⒈被告Ａ０４並未傷害原告Ａ０３，是原告Ａ０３自己受傷，且原告Ａ０

      ３就診時間是隔日而非當日，為何拖這麼久才去急診就醫

      ，又原告Ａ０３之前就有憂鬱症病史，憂鬱症本就不易痊癒

      ，亦非被告Ａ０４所為。被告Ａ０４竊得金牌後臨時起意駕駛系

      爭車輛離去，並未撞到花盆，又駕駛系爭車輛期間並未毀

      損系爭車輛，也未亂棄置，原告請求車輛修復費用無理由

      ，又系爭車輛已有10多年，有折價問題，但仍非被告Ａ０４

      所導致。本件竊取之物已全部還給被害人，原告要求賠償

      之金額這麼高，被告Ａ０４認為不合理。本件是被告Ａ０４臨時

      起意，與水上分局無關，且目前在服刑，沒有經濟來源，

      要出監後才有辦法與原告和解，賠償被害人。

　　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Ａ０４前因假釋遭撤銷，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傳喚其到案執

    行殘刑，但其並未遵期到案，且經拘提無著，故經嘉義地檢

    署於112年11月13日發布通緝後，經警於113年8月13日上午4

    時18分許逮捕後帶往水上分局後，其明知自己為依法逮捕之

    人，竟基於脫逃之犯意，於同日下午1時35分許，利用用餐

    而解開手銬之際，趁隙自上開處所後門沿中興路438巷脫逃

    離去。而後，被告Ａ０４於同日下午1時41分許逃至原告Ａ０３位

    於系爭處所前，竟另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逾越牆垣侵

    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同日下午1時42分許先攀爬逾越原告Ａ

    ０３系爭處所外圍牆，而後開啟未上鎖之大門進入屋內，並在

    該處客廳先後徒手竊取神像上所配戴之金牌9面與系爭車輛

    鑰匙1串（包含該址外鐵門遙控器），再於同日下午1時47分

    至1時48分間，以上開鐵門遙控器開啟鐵門、以汽車鑰匙發

    動停放在系爭處所外系爭車輛竊取得手後，旋即駕駛系爭車

    輛並攜帶竊得之金牌9面離去，並於同日下午2時31分許駕駛

    系爭車輛行經嘉義縣○○鄉○○村○○00號後方草叢處，乃棄車並

    取走其所竊得金牌中之8面而徒步逃逸。嗣經警循線追查，

    於同日下午3時許，在系爭車輛遺棄處發現系爭車輛，並在

    車內扣得被告Ａ０４所竊得但下車逃逸時未及取走之金牌1面，

    另經警持續追查，於同年月18日上午9時51分許，在彰化縣○

    ○鄉○○村○○路0段000號「快樂宿」民宿予以逮捕，及在其與

    訴外人劉俊宏（所涉藏匿人犯罪部分，由本院另行依法處理

    ）原先共同投宿之房間內扣得被告Ａ０４所竊得之其餘金牌8面

    （金牌9面與系爭車輛【含鑰匙】皆已發還）之事實，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閱嘉義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9871

    號竊盜等案件全卷查明屬實。而被告Ａ０４因犯刑法第161條第

    1項之脫逃罪、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逾越牆垣

    侵入住宅竊盜罪。被告Ａ０４所犯上開2罪，其行為互異，且侵

    害法益不同應予分論併罰，經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36號刑

    事判決被告Ａ０４犯脫逃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

    1,000元折算1日。又犯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

    刑10月確定之事實，此亦有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36號刑事

    判決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至37頁），堪信為真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法毀損他人之

    物者，應向被害人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

    。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另公務員所屬機關

    應負國家損害賠償責任者，係以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

    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或公務員怠

    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為限。再者，損

    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

    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

    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存在。且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

    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

    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

    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

    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存在

    ，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

    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

    無相當因果關係，不能僅以行為人就其行為有故意過失，即

    認該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

    第6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就原告Ａ０３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部分：

　　⒈原告Ａ０３請求精神慰撫金600,000元，而個人對其私密活動

      所在空間範圍，應擁有不受他人干擾之自由，被告Ａ０４逾

      越牆垣侵入原告Ａ０３住宅竊盜，不法侵害原告Ａ０３居住安寧

      之人格利益，且其情節重大，則原告Ａ０３精神必受有痛苦

      （原告Ａ０３身體受傷、睡眠、情緒、壓力與憂鬱等精神問

      題及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移除骨釘與被告Ａ０４所為無因

      果關係，詳後述）。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

      若干為適當，應斟酌被告所施侵害行為之態樣、原告所受

      傷害之程度、兩造身分、職業、教育程度、財產及經濟狀

      況等，為審判之依據。經查原告Ａ０３學歷為高中畢業，目

      前受僱幫忙照顧兩名孫子，每月收入約3萬元；被告Ａ０４學

      歷為高職肄業，現在監執行等情，為渠等所自承。本院審

      酌上情及卷附本院依職權調閱原告Ａ０３及被告Ａ０４之稅務T-

      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認原告Ａ０３請求賠

      償之慰撫金（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額）以10,000元為適當，

      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原告Ａ０３主張：於被告Ａ０４進入系爭處所時，原告Ａ０３因聽到

      大門有聲響，透過手機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有不明男子

      闖入，原告Ａ０３因害怕先躲在房間觀察，見被告Ａ０４竊取金

      牌及汽車鑰匙準備駕車逃離，原告Ａ０３為防止被告Ａ０４駕車

      逃逸而追出卻因此重摔，受有膝蓋大腿挫傷、腰椎挫傷、

      頸椎傷害等傷害。後原告Ａ０３因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多

      年前置入之骨釘有移除之必要，而自113年9月25日至同年

      10月5日止住院治療云云。惟查，依原告Ａ０３主張，被告Ａ０

      ４並未傷害原告Ａ０３，原告Ａ０３於113年8月13日下午，在系

      爭處所係自行跌倒受傷。又依病歷記載，原告Ａ０３於113年

      9月21日晚上7時26分58秒係不小心跌倒頭部鈍傷，急性中

      樞中度疼痛而至長庚醫院急診就醫，亦係原告Ａ０３在系爭

      處所自行跌倒受傷。且依病歷記載，原告Ａ０３早有睡眠、

      情緒、壓力與憂鬱等問題，原告Ａ０３自承至少10年前已至

      醫院精神科就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3頁）。又依診斷

      證明書所載，原告Ａ０３早因腰椎問題植入骨釘（見本院卷

      一第41頁），就原告Ａ０３上開身體受傷、睡眠、情緒、壓

      力與憂鬱等精神問題及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移除骨釘，

      經核與被告Ａ０４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行為無因果關係，

      是原告Ａ０３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醫療費用45,315元、未來1年

      就醫費用6,000元、全日看護費用27,000元、6個月工作損

      失180,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就原告Ａ０２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部分：

　　⒈原告Ａ０２主張：被告Ａ０４竊取原告Ａ０２所有系爭車輛後隨意駕

      駛衝撞，不僅擦撞鐵門旁之花盆，更導致系爭車輛多處擦

      傷及毀損，原告Ａ０２於本件事發後委由Ａ０１處理修車事宜，

      並自行支出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

      竊取成為贓車，且經警方尋獲時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

      ，嚴重減損交易價值，被告Ａ０４應賠償車輛修復費用73,90

      0元、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合計173,900元等語，然

      為被告Ａ０４所否認，辯稱：其未損害系爭車輛云云。

　　⒉系爭車輛為原告Ａ０２所有，有行車執照附卷可稽（見本院卷

      一第129頁）。

　　⒊被告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駛出系爭處所右轉時，放置於系爭處

      所右前方之白色花盆可見有傾斜情形，業經本院勘驗監視

      器光碟屬實（見本院卷一第263頁），並有監視器光碟附

      卷可稽。最後被告Ａ０４將系爭車輛棄置長有雜草、放置雜

      物之農田之事實，亦經本院調閱嘉義地檢署113年度偵字

      第9871號偵查卷查明屬實（見該偵查卷第67頁）。且依卷

      附系爭車輛尋獲時之照片顯示，系爭車輛有損傷，堪認被

      告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駛出系爭處所後至棄置前因駕駛過失

      碰撞物品致系爭車輛受損，被告Ａ０４抗辯：其未損害系爭

      車輛云云，並無可採。

　　⒋系爭車輛因被告Ａ０４之上開過失行為，致生損壞，經送家得

      汽車有限公司修復，計支出修復費用73,900元，其中零件

      費用29,700元、工資費用44,200元，業據原告Ａ０２提出家

      得汽車有限公司統一發票、結帳工單為證（見本院卷一第

      77至81頁），固堪信為真實。然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

      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

      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

      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

      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換言之，以新

      零件更換舊零件者，應予折舊（參照最高法院77年度第9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因此，系爭車輛之修復以新零件更

      換舊零件，尚須扣除折舊之部分。而系爭車輛係104年6月

      出廠，有行照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迄113年8月1

      3日本件事故發生時，已使用9年3月（104年6月及113年8

      月分別各算1個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

      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系爭車輛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

      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

      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

      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

      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

      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

      ，以1月計」，系爭車輛已使用9年3月（使用年數已超過

      耐用年數，則以耐用年數計算），應僅存殘值。經核原告

      提出之結帳工單，其中零件費用為29,700元，依前揭平均

      法計算其折舊後零件之殘餘價值為4,950元（計算式：29,

      700/（5＋1）＝4,950，即事故發生時舊零件之殘存價值）

      。另工資費用44,200元部分無需折舊，是系爭車輛必要修

      復之零件、工資費用合計為49,150元（4,950元＋44,200元

      ＝49,150元）。因之，原告Ａ０２得請求系爭車輛修理費用為

      49,15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原告Ａ０２主張：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竊取成為贓車，且經警

      方尋獲時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嚴重減損交易價值，

      請求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云云。惟查，原告Ａ０２就被告

      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並在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導致系

      爭車輛有何交易價值減損及減損金額之計算，均未舉證說

      明，既無證據證明，則原告Ａ０２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交易價值

      減損100,000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㈤就原告Ａ０３、Ａ０２請求被告縣警局賠償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４為通緝犯，先前即有脫逃之紀錄，本件

      並非首次逃跑，亦非「偶發」之事實，被告縣警局逮捕被

      告Ａ０４後，應依警職法第20條及用銬要點第4點等規定，對

      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而無裁量權存在。嫌犯逃脫方式態樣

      眾多，或有偷竊車輛、或有脅迫無辜民眾駕駛車輛、或有

      逃逸過程中因身無分文進而竊取他人財產、傷害他人等等

      ，故被告縣警局對被告Ａ０４解下警銬後，當可預見被告Ａ０４

      極有可能逃脫或是傷害他人，進而造成社會危害，卻疏未

      注意而縱放人犯，難謂被告縣警局無法預見，又員警之解

      銬行為與原告受有損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

      然為被告縣警局所否認。

　　⒉依用銬要點第4點規定觀之，警察機關對於是否使用警銬具

      有裁量權，而被告縣警局轄下水上分局所屬警員對被告Ａ０

      ４使用警銬之行為，有裁量空間且無裁量收縮至零之情形

      ，該警員對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非對原告為不法行為

      ，該規定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權，故原告不得據此

      請求國家賠償。且被告Ａ０４係經員警依法逮捕之人犯，本

      有不逃脫之義務，其自行趁用餐時逃跑之行為已違法在先

      ，即便係蓄意脫逃之人犯，在一般情形下，亦不必然會侵

      入他人住居並行竊，本件僅屬「偶發」之事實，與警員對

      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無因果關係。況被告Ａ０４脫逃後另

      起犯意侵入原告住居及竊盜，兩者並非基於同一行為，不

      具同一結果，更遑論因果關係。被告縣警局客觀上並未對

      原告為不法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並無因果關係，自無

      成立侵權行為。而原告上開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有理由部分

      ，被告縣警局亦未有行為關連共同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

      告縣警局賠償部分，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３100,000元、給付原告Ａ０２49,150

    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10日（見本院卷

    一第9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第1、2項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

    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亦僅係促本

    院依職權發動而已，爰不另為准駁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所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原告聲請鑑定

    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數額，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及送鑑定，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民二庭法　官　黃茂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

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

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王嘉祺

附表

編號 日期 就診醫院 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113年8月14日 嘉義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820元 本院卷一第69頁 2 113年8月28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380元 本院卷一第51頁 3 113年9月11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360元 本院卷一第51頁 4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568元 本院卷一第53頁 5 113年9月20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460元 本院卷一第53頁 6 113年9月21日至 113年9月22日 嘉義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2,290元 本院卷一第55頁 7 113年9月25日至113年10月5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38,277元 本院卷一第61頁 8 113年10月9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420元 本院卷一第63頁 9 113年10月18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620元 本院卷一第57頁 10  嘉義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260元 本院卷一第57頁 11 113年11月6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360元 本院卷一第59頁 12 113年11月15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500元 本院卷一第59頁 13 113年12月2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886元 本院卷一第65頁 14 114年2月19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530元 本院卷一第67頁    46,731元  

註：編號1至12合計45,315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國字第6號
原      告  黃莉媞  
            黃湘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歐陽圓圓律師
被      告  嘉義縣警察局


法定代理人  古瑞麟  
訴訟代理人  郭俊宏  


            張雯峰律師
            吳書榮律師
            奚淑芳律師
被      告  曾建志  
                      現於法務部○○○○○○○○○○○                          執行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３新臺幣1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２新臺幣49,15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Ａ０４負擔百分之14，由原告Ａ０３負擔百分之74，由原告Ａ０２負擔百分之12。
本判決第1、2項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㈠按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議。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國賠法上之協議先行制度，目的在於便利人民並尊重賠償義務機關，使其有機會先行處理，以簡化賠償程序，避免訟累，疏減訟源（國賠法第10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查原告於民國114年1月3日以書面向被告嘉義縣警察局（下稱縣警局）請求損害賠償，然經被告縣警局拒絕賠償等情，有原告提出之被告縣警局拒絕賠償理由書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至31頁），堪認原告對被告縣警局提起本件國家賠償之訴前，已踐行首揭規定之前置程序。
　㈡復按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該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又該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縣警局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權哲，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Ａ０６，因被告縣警局有訴訟代理人，故訴訟程序不停止。又被告縣警局於115年2月9日具狀聲明由Ａ０６承受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於113年8月13日上午，被告Ａ０４因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通緝而遭被告縣警局逮捕，並帶往嘉義縣○○鄉○○路000號之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下稱水上分局）。於同日下午1時35分許，被告Ａ０４利用用餐而解開手銬之際，趁隙自水上分局後門沿中興路438巷脫逃離去。於同日下午1時41分許，被告Ａ０４逃至原告Ａ０３位於嘉義縣○○鄉○○路000巷0號住處（下稱系爭處所）前，先攀爬逾越系爭處所外圍牆，而後開啟未上鎖之大門進入屋內，並在客廳先後徒手竊取神像上所配戴之金牌9面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鑰匙1串（包含系爭處所外鐵門遙控器），再於同日下午1時47分至48分許，以鐵門遙控器開啟鐵門、以汽車鑰匙發動原告Ａ０２所有停放在系爭處所外之系爭車輛竊取得手後，旋即駕駛系爭車輛並攜帶竊得之金牌9面離去。於被告Ａ０４進入系爭處所時，原告Ａ０３因聽到大門有聲響，透過手機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有不明男子闖入，原告Ａ０３因害怕先躲在房間觀察，見被告Ａ０４竊取金牌及汽車鑰匙準備駕車逃離，原告Ａ０３為防止被告Ａ０４駕車逃逸而追出卻因此重摔，受有膝蓋大腿挫傷、腰椎挫傷、頸椎傷害等傷害。嗣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不當駕駛後隨處丟棄至中埔鄉某處，造成系爭車輛有多處擦傷及毀損，另上開金牌9面及系爭車輛業據發還原告領回。
　㈡被告Ａ０４為通緝犯，先前即有脫逃之紀錄，本件並非首次逃跑，亦非「偶發」之事實，被告縣警局逮捕被告Ａ０４後，應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下稱警職法）第20條及警察機關拘捕留置人犯使用警銬應行注意要點（下稱用銬要點）第4點等規定，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而無裁量權存在。嫌犯逃脫方式態樣眾多，或有偷竊車輛、或有脅迫無辜民眾駕駛車輛、或有逃逸過程中因身無分文進而竊取他人財產、傷害他人等等，故被告縣警局對被告Ａ０４解下警銬後，當可預見被告Ａ０４極有可能逃脫或是傷害他人，進而造成社會危害，卻疏未注意而縱放人犯，難謂被告縣警局無法預見，又員警之解銬行為與原告受有上開損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之行為均係造成原告受有上開損害之共同原因。
　㈢原告Ａ０３之所以跌倒重摔，係因於被告Ａ０４竊取金牌得逞離去時，原告Ａ０３自房間追出但因身體傾斜失去平衡而在系爭處所內重摔，致身體多處劇痛難以立即起身，待忍痛起身追出系爭處所外時，被告Ａ０４已駕駛系爭車輛準備駛離，又因下午需配合警方採證、傍晚接獲警方通知尋獲系爭車輛等諸多因素，導致原告Ａ０３無法及時就醫，於事發翌（14）日因腰痛而急診就醫，後原告Ａ０３因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多年前置入之骨釘有移除之必要，而自113年9月25日至同年10月5日止住院治療。原告Ａ０３原係受僱於兒子Ａ０１，擔任2名年幼孫子之保母，原告Ａ０３經被告Ａ０４侵入系爭處所、侵害住居安寧一事後無法工作，於1人在家感到恐懼，輕微聲響便會冒冷汗、發抖、心跳加快，且夜深人靜之時亦膽顫心慌無法安穩入睡，經就醫診斷後認原告Ａ０３患有恐慌症，至今仍需服用藥物方能控制情緒。又原告Ａ０３之女兒於案發當下立即報警，然派出所竟僅認係一般竊盜案件，顯然對於通緝犯逃脫一事未為及時通報，始錯失追捕時機，而導致原告Ａ０３今日仍為此疲於涉訟，身心備感痛苦。原告Ａ０３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請求之項目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5,315元（就醫情形詳如附表所示）、未來1年就醫費用6,000元（每月回診費用500元）、全日看護費用27,000元（住院期間計10日，每日2,700元）、6個月工作損失180,000元（每月薪資30,000元）及精神慰撫金600,000元，合計858,315元。
　㈣被告Ａ０４竊取原告Ａ０２所有系爭車輛後隨意駕駛衝撞，不僅擦撞鐵門旁之花盆，更導致系爭車輛多處擦傷及毀損，此有行車紀錄器及系爭處所監視器等影像畫面為證，原告Ａ０２於本件事發後委由Ａ０１處理修車事宜，並自行支出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竊取成為贓車，且經警方尋獲時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嚴重減損交易價值。原告Ａ０２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請求之項目為：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合計173,900元。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３858,3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２173,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⒋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縣警局答辯略以：
 　 ⒈依用銬要點第4點規定觀之，警察機關對於是否使用警銬具有裁量權，而被告縣警局轄下水上分局所屬警員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之行為，有裁量空間且無裁量收縮至零之情形，該警員對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非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該規定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權，故原告不得據此請求國家賠償。被告Ａ０４係經員警依法逮捕之人犯，本有不逃脫之義務，其自行趁用餐時逃跑之行為已違法在先，即便係蓄意脫逃之人犯，在一般情形下，亦不必然會侵入他人住居並行竊，本件僅屬「偶發」之事實，應不具因果關係。況被告Ａ０４脫逃後另起犯意侵入原告住居及竊盜，兩者並非基於同一行為，不具同一結果，更遑論因果關係。原告所受損害乃源自被告Ａ０４之不法侵權行為，被告縣警局客觀上並未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自無成立侵權行為，被告間亦未有行為關連共同而成立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之可能。再者，國家賠償係國家自己責任且具獨立構成要件，與民法第184條、第185條不同，原告既主張依國賠法請求，即不得再依民法侵權行為請求。
 　 ⒉依原告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及系爭處所監視器等影像畫面觀之，自被告Ａ０４將系爭車輛從系爭處所之車庫駛出至消失於畫面止，原告Ａ０３均未與系爭車輛發生碰撞或跌倒，即便如原告Ａ０３所稱係於系爭處所內跌倒重摔云云，然通常跌倒狀態多為單一方向衝擊，而原告Ａ０３所受傷害係胸腹及背部同時出現鈍傷，又於事發時，系爭處所內家具擺放整齊，並無因追逐碰撞造成凌亂或傾倒之情形，應無造成原告Ａ０３所受傷害之可能，故原告Ａ０３主張其因重摔而受傷已有不實；退步言，原告Ａ０３所受鈍挫傷為生活常見之傷害，是否係於追逐被告Ａ０４時所發生，實有疑義，且縱有於追逐被告Ａ０４，被告Ａ０４之逃跑與原告Ａ０３跌倒與否應不具因果關係。其次，依原告提出之嘉義長庚醫院113年10月18日及114年2月19日診斷證明書觀之，原告Ａ０３係於本件事發翌日始就醫，該次就醫並無任何手術紀錄，又於113年9月25日雖有進行手術，然該次手術內容為移除多年前所置入之舊骨釘，則與本件並無關連。次之，嘉義長庚醫院114年2月19日診斷證明書醫囑並未記載需專人看護等語，顯無看護必要，縱有看護必要，亦非本件所造成。再者，原告Ａ０３自承自98年起即患有憂鬱症多年，則其病情變化更可能係原本病程所致，而非單一外力刺激所引發，況憂鬱症本具反覆發作、易受多重生活壓力影響之特性，難以將症狀惡化歸因於本案特定事由，與本件並無因果關係。另縱使原告Ａ０３得請求精神慰撫金，金額顯然過高。
 　 ⒊依原告提出之系爭車輛維修工單觀之，所載車主名稱為Ａ０１，則原告Ａ０２是否為系爭車輛所有權人，有無支出維修費用，顯有可疑，又系爭車輛出廠年份為2015年，迄至本件事發已逾9年，予以折舊，應無價值可言，況原告Ａ０２就系爭車輛有何交易價值減損及減損金額之計算，均未舉證說明。
 　 ⒋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Ａ０４答辯略以：
　　⒈被告Ａ０４並未傷害原告Ａ０３，是原告Ａ０３自己受傷，且原告Ａ０３就診時間是隔日而非當日，為何拖這麼久才去急診就醫，又原告Ａ０３之前就有憂鬱症病史，憂鬱症本就不易痊癒，亦非被告Ａ０４所為。被告Ａ０４竊得金牌後臨時起意駕駛系爭車輛離去，並未撞到花盆，又駕駛系爭車輛期間並未毀損系爭車輛，也未亂棄置，原告請求車輛修復費用無理由，又系爭車輛已有10多年，有折價問題，但仍非被告Ａ０４所導致。本件竊取之物已全部還給被害人，原告要求賠償之金額這麼高，被告Ａ０４認為不合理。本件是被告Ａ０４臨時起意，與水上分局無關，且目前在服刑，沒有經濟來源，要出監後才有辦法與原告和解，賠償被害人。
　　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Ａ０４前因假釋遭撤銷，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傳喚其到案執行殘刑，但其並未遵期到案，且經拘提無著，故經嘉義地檢署於112年11月13日發布通緝後，經警於113年8月13日上午4時18分許逮捕後帶往水上分局後，其明知自己為依法逮捕之人，竟基於脫逃之犯意，於同日下午1時35分許，利用用餐而解開手銬之際，趁隙自上開處所後門沿中興路438巷脫逃離去。而後，被告Ａ０４於同日下午1時41分許逃至原告Ａ０３位於系爭處所前，竟另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同日下午1時42分許先攀爬逾越原告Ａ０３系爭處所外圍牆，而後開啟未上鎖之大門進入屋內，並在該處客廳先後徒手竊取神像上所配戴之金牌9面與系爭車輛鑰匙1串（包含該址外鐵門遙控器），再於同日下午1時47分至1時48分間，以上開鐵門遙控器開啟鐵門、以汽車鑰匙發動停放在系爭處所外系爭車輛竊取得手後，旋即駕駛系爭車輛並攜帶竊得之金牌9面離去，並於同日下午2時31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嘉義縣○○鄉○○村○○00號後方草叢處，乃棄車並取走其所竊得金牌中之8面而徒步逃逸。嗣經警循線追查，於同日下午3時許，在系爭車輛遺棄處發現系爭車輛，並在車內扣得被告Ａ０４所竊得但下車逃逸時未及取走之金牌1面，另經警持續追查，於同年月18日上午9時51分許，在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快樂宿」民宿予以逮捕，及在其與訴外人劉俊宏（所涉藏匿人犯罪部分，由本院另行依法處理）原先共同投宿之房間內扣得被告Ａ０４所竊得之其餘金牌8面（金牌9面與系爭車輛【含鑰匙】皆已發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閱嘉義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9871號竊盜等案件全卷查明屬實。而被告Ａ０４因犯刑法第161條第1項之脫逃罪、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罪。被告Ａ０４所犯上開2罪，其行為互異，且侵害法益不同應予分論併罰，經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36號刑事判決被告Ａ０４犯脫逃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10月確定之事實，此亦有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36號刑事判決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至37頁），堪信為真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應向被害人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另公務員所屬機關應負國家損害賠償責任者，係以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或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為限。再者，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且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不能僅以行為人就其行為有故意過失，即認該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就原告Ａ０３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部分：
　　⒈原告Ａ０３請求精神慰撫金600,000元，而個人對其私密活動所在空間範圍，應擁有不受他人干擾之自由，被告Ａ０４逾越牆垣侵入原告Ａ０３住宅竊盜，不法侵害原告Ａ０３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且其情節重大，則原告Ａ０３精神必受有痛苦（原告Ａ０３身體受傷、睡眠、情緒、壓力與憂鬱等精神問題及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移除骨釘與被告Ａ０４所為無因果關係，詳後述）。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干為適當，應斟酌被告所施侵害行為之態樣、原告所受傷害之程度、兩造身分、職業、教育程度、財產及經濟狀況等，為審判之依據。經查原告Ａ０３學歷為高中畢業，目前受僱幫忙照顧兩名孫子，每月收入約3萬元；被告Ａ０４學歷為高職肄業，現在監執行等情，為渠等所自承。本院審酌上情及卷附本院依職權調閱原告Ａ０３及被告Ａ０４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認原告Ａ０３請求賠償之慰撫金（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額）以10,00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原告Ａ０３主張：於被告Ａ０４進入系爭處所時，原告Ａ０３因聽到大門有聲響，透過手機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有不明男子闖入，原告Ａ０３因害怕先躲在房間觀察，見被告Ａ０４竊取金牌及汽車鑰匙準備駕車逃離，原告Ａ０３為防止被告Ａ０４駕車逃逸而追出卻因此重摔，受有膝蓋大腿挫傷、腰椎挫傷、頸椎傷害等傷害。後原告Ａ０３因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多年前置入之骨釘有移除之必要，而自113年9月25日至同年10月5日止住院治療云云。惟查，依原告Ａ０３主張，被告Ａ０４並未傷害原告Ａ０３，原告Ａ０３於113年8月13日下午，在系爭處所係自行跌倒受傷。又依病歷記載，原告Ａ０３於113年9月21日晚上7時26分58秒係不小心跌倒頭部鈍傷，急性中樞中度疼痛而至長庚醫院急診就醫，亦係原告Ａ０３在系爭處所自行跌倒受傷。且依病歷記載，原告Ａ０３早有睡眠、情緒、壓力與憂鬱等問題，原告Ａ０３自承至少10年前已至醫院精神科就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3頁）。又依診斷證明書所載，原告Ａ０３早因腰椎問題植入骨釘（見本院卷一第41頁），就原告Ａ０３上開身體受傷、睡眠、情緒、壓力與憂鬱等精神問題及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移除骨釘，經核與被告Ａ０４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行為無因果關係，是原告Ａ０３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醫療費用45,315元、未來1年就醫費用6,000元、全日看護費用27,000元、6個月工作損失180,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就原告Ａ０２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部分：
　　⒈原告Ａ０２主張：被告Ａ０４竊取原告Ａ０２所有系爭車輛後隨意駕駛衝撞，不僅擦撞鐵門旁之花盆，更導致系爭車輛多處擦傷及毀損，原告Ａ０２於本件事發後委由Ａ０１處理修車事宜，並自行支出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竊取成為贓車，且經警方尋獲時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嚴重減損交易價值，被告Ａ０４應賠償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合計173,900元等語，然為被告Ａ０４所否認，辯稱：其未損害系爭車輛云云。
　　⒉系爭車輛為原告Ａ０２所有，有行車執照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29頁）。
　　⒊被告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駛出系爭處所右轉時，放置於系爭處所右前方之白色花盆可見有傾斜情形，業經本院勘驗監視器光碟屬實（見本院卷一第263頁），並有監視器光碟附卷可稽。最後被告Ａ０４將系爭車輛棄置長有雜草、放置雜物之農田之事實，亦經本院調閱嘉義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9871號偵查卷查明屬實（見該偵查卷第67頁）。且依卷附系爭車輛尋獲時之照片顯示，系爭車輛有損傷，堪認被告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駛出系爭處所後至棄置前因駕駛過失碰撞物品致系爭車輛受損，被告Ａ０４抗辯：其未損害系爭車輛云云，並無可採。
　　⒋系爭車輛因被告Ａ０４之上開過失行為，致生損壞，經送家得汽車有限公司修復，計支出修復費用73,900元，其中零件費用29,700元、工資費用44,200元，業據原告Ａ０２提出家得汽車有限公司統一發票、結帳工單為證（見本院卷一第77至81頁），固堪信為真實。然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換言之，以新零件更換舊零件者，應予折舊（參照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因此，系爭車輛之修復以新零件更換舊零件，尚須扣除折舊之部分。而系爭車輛係104年6月出廠，有行照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迄113年8月13日本件事故發生時，已使用9年3月（104年6月及113年8月分別各算1個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系爭車輛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已使用9年3月（使用年數已超過耐用年數，則以耐用年數計算），應僅存殘值。經核原告提出之結帳工單，其中零件費用為29,700元，依前揭平均法計算其折舊後零件之殘餘價值為4,950元（計算式：29,700/（5＋1）＝4,950，即事故發生時舊零件之殘存價值）。另工資費用44,200元部分無需折舊，是系爭車輛必要修復之零件、工資費用合計為49,150元（4,950元＋44,200元＝49,150元）。因之，原告Ａ０２得請求系爭車輛修理費用為49,15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原告Ａ０２主張：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竊取成為贓車，且經警方尋獲時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嚴重減損交易價值，請求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云云。惟查，原告Ａ０２就被告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並在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導致系爭車輛有何交易價值減損及減損金額之計算，均未舉證說明，既無證據證明，則原告Ａ０２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㈤就原告Ａ０３、Ａ０２請求被告縣警局賠償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４為通緝犯，先前即有脫逃之紀錄，本件並非首次逃跑，亦非「偶發」之事實，被告縣警局逮捕被告Ａ０４後，應依警職法第20條及用銬要點第4點等規定，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而無裁量權存在。嫌犯逃脫方式態樣眾多，或有偷竊車輛、或有脅迫無辜民眾駕駛車輛、或有逃逸過程中因身無分文進而竊取他人財產、傷害他人等等，故被告縣警局對被告Ａ０４解下警銬後，當可預見被告Ａ０４極有可能逃脫或是傷害他人，進而造成社會危害，卻疏未注意而縱放人犯，難謂被告縣警局無法預見，又員警之解銬行為與原告受有損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然為被告縣警局所否認。
　　⒉依用銬要點第4點規定觀之，警察機關對於是否使用警銬具有裁量權，而被告縣警局轄下水上分局所屬警員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之行為，有裁量空間且無裁量收縮至零之情形，該警員對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非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該規定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權，故原告不得據此請求國家賠償。且被告Ａ０４係經員警依法逮捕之人犯，本有不逃脫之義務，其自行趁用餐時逃跑之行為已違法在先，即便係蓄意脫逃之人犯，在一般情形下，亦不必然會侵入他人住居並行竊，本件僅屬「偶發」之事實，與警員對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無因果關係。況被告Ａ０４脫逃後另起犯意侵入原告住居及竊盜，兩者並非基於同一行為，不具同一結果，更遑論因果關係。被告縣警局客觀上並未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並無因果關係，自無成立侵權行為。而原告上開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有理由部分，被告縣警局亦未有行為關連共同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縣警局賠償部分，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３100,000元、給付原告Ａ０２49,15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10日（見本院卷一第9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第1、2項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亦僅係促本院依職權發動而已，爰不另為准駁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所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原告聲請鑑定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數額，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及送鑑定，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民二庭法　官　黃茂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王嘉祺
附表
		編號

		日期

		就診醫院

		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113年8月14日

		嘉義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820元

		本院卷一第69頁



		2

		113年8月28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380元

		本院卷一第51頁



		3

		113年9月11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360元

		本院卷一第51頁



		4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568元

		本院卷一第53頁



		5

		113年9月20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460元

		本院卷一第53頁



		6

		113年9月21日至
113年9月22日

		嘉義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2,290元

		本院卷一第55頁



		7

		113年9月25日至113年10月5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38,277元

		本院卷一第61頁



		8

		113年10月9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420元

		本院卷一第63頁



		9

		113年10月18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620元

		本院卷一第57頁



		10

		


		嘉義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260元

		本院卷一第57頁



		11

		113年11月6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360元

		本院卷一第59頁



		12

		113年11月15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500元

		本院卷一第59頁



		13

		113年12月2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886元

		本院卷一第65頁



		14

		114年2月19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530元

		本院卷一第67頁



		


		


		


		46,731元

		








註：編號1至12合計45,315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國字第6號

原      告  黃莉媞  

            黃湘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歐陽圓圓律師

被      告  嘉義縣警察局



法定代理人  古瑞麟  

訴訟代理人  郭俊宏  



            張雯峰律師

            吳書榮律師

            奚淑芳律師

被      告  曾建志  

                      現於法務部○○○○○○○○○○○                          執行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３新臺幣100,0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２新臺幣49,15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Ａ０４負擔百分之14，由原告Ａ０３負擔百分之74，由原告Ａ０２負擔百分之12。

本判決第1、2項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㈠按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議。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國賠法上之協議先行制度，目的在於便利人民並尊重賠償義務機關，使其有機會先行處理，以簡化賠償程序，避免訟累，疏減訟源（國賠法第10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查原告於民國114年1月3日以書面向被告嘉義縣警察局（下稱縣警局）請求損害賠償，然經被告縣警局拒絕賠償等情，有原告提出之被告縣警局拒絕賠償理由書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至31頁），堪認原告對被告縣警局提起本件國家賠償之訴前，已踐行首揭規定之前置程序。

　㈡復按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該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又該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縣警局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李權哲，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Ａ０６，因被告縣警局有訴訟代理人，故訴訟程序不停止。又被告縣警局於115年2月9日具狀聲明由Ａ０６承受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於113年8月13日上午，被告Ａ０４因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通緝而遭被告縣警局逮捕，並帶往嘉義縣○○鄉○○路000號之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下稱水上分局）。於同日下午1時35分許，被告Ａ０４利用用餐而解開手銬之際，趁隙自水上分局後門沿中興路438巷脫逃離去。於同日下午1時41分許，被告Ａ０４逃至原告Ａ０３位於嘉義縣○○鄉○○路000巷0號住處（下稱系爭處所）前，先攀爬逾越系爭處所外圍牆，而後開啟未上鎖之大門進入屋內，並在客廳先後徒手竊取神像上所配戴之金牌9面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鑰匙1串（包含系爭處所外鐵門遙控器），再於同日下午1時47分至48分許，以鐵門遙控器開啟鐵門、以汽車鑰匙發動原告Ａ０２所有停放在系爭處所外之系爭車輛竊取得手後，旋即駕駛系爭車輛並攜帶竊得之金牌9面離去。於被告Ａ０４進入系爭處所時，原告Ａ０３因聽到大門有聲響，透過手機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有不明男子闖入，原告Ａ０３因害怕先躲在房間觀察，見被告Ａ０４竊取金牌及汽車鑰匙準備駕車逃離，原告Ａ０３為防止被告Ａ０４駕車逃逸而追出卻因此重摔，受有膝蓋大腿挫傷、腰椎挫傷、頸椎傷害等傷害。嗣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不當駕駛後隨處丟棄至中埔鄉某處，造成系爭車輛有多處擦傷及毀損，另上開金牌9面及系爭車輛業據發還原告領回。

　㈡被告Ａ０４為通緝犯，先前即有脫逃之紀錄，本件並非首次逃跑，亦非「偶發」之事實，被告縣警局逮捕被告Ａ０４後，應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下稱警職法）第20條及警察機關拘捕留置人犯使用警銬應行注意要點（下稱用銬要點）第4點等規定，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而無裁量權存在。嫌犯逃脫方式態樣眾多，或有偷竊車輛、或有脅迫無辜民眾駕駛車輛、或有逃逸過程中因身無分文進而竊取他人財產、傷害他人等等，故被告縣警局對被告Ａ０４解下警銬後，當可預見被告Ａ０４極有可能逃脫或是傷害他人，進而造成社會危害，卻疏未注意而縱放人犯，難謂被告縣警局無法預見，又員警之解銬行為與原告受有上開損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之行為均係造成原告受有上開損害之共同原因。

　㈢原告Ａ０３之所以跌倒重摔，係因於被告Ａ０４竊取金牌得逞離去時，原告Ａ０３自房間追出但因身體傾斜失去平衡而在系爭處所內重摔，致身體多處劇痛難以立即起身，待忍痛起身追出系爭處所外時，被告Ａ０４已駕駛系爭車輛準備駛離，又因下午需配合警方採證、傍晚接獲警方通知尋獲系爭車輛等諸多因素，導致原告Ａ０３無法及時就醫，於事發翌（14）日因腰痛而急診就醫，後原告Ａ０３因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多年前置入之骨釘有移除之必要，而自113年9月25日至同年10月5日止住院治療。原告Ａ０３原係受僱於兒子Ａ０１，擔任2名年幼孫子之保母，原告Ａ０３經被告Ａ０４侵入系爭處所、侵害住居安寧一事後無法工作，於1人在家感到恐懼，輕微聲響便會冒冷汗、發抖、心跳加快，且夜深人靜之時亦膽顫心慌無法安穩入睡，經就醫診斷後認原告Ａ０３患有恐慌症，至今仍需服用藥物方能控制情緒。又原告Ａ０３之女兒於案發當下立即報警，然派出所竟僅認係一般竊盜案件，顯然對於通緝犯逃脫一事未為及時通報，始錯失追捕時機，而導致原告Ａ０３今日仍為此疲於涉訟，身心備感痛苦。原告Ａ０３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請求之項目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5,315元（就醫情形詳如附表所示）、未來1年就醫費用6,000元（每月回診費用500元）、全日看護費用27,000元（住院期間計10日，每日2,700元）、6個月工作損失180,000元（每月薪資30,000元）及精神慰撫金600,000元，合計858,315元。

　㈣被告Ａ０４竊取原告Ａ０２所有系爭車輛後隨意駕駛衝撞，不僅擦撞鐵門旁之花盆，更導致系爭車輛多處擦傷及毀損，此有行車紀錄器及系爭處所監視器等影像畫面為證，原告Ａ０２於本件事發後委由Ａ０１處理修車事宜，並自行支出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竊取成為贓車，且經警方尋獲時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嚴重減損交易價值。原告Ａ０２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請求之項目為：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合計173,900元。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３858,3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Ａ０２173,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⒋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縣警局答辯略以：

 　 ⒈依用銬要點第4點規定觀之，警察機關對於是否使用警銬具有裁量權，而被告縣警局轄下水上分局所屬警員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之行為，有裁量空間且無裁量收縮至零之情形，該警員對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非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該規定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權，故原告不得據此請求國家賠償。被告Ａ０４係經員警依法逮捕之人犯，本有不逃脫之義務，其自行趁用餐時逃跑之行為已違法在先，即便係蓄意脫逃之人犯，在一般情形下，亦不必然會侵入他人住居並行竊，本件僅屬「偶發」之事實，應不具因果關係。況被告Ａ０４脫逃後另起犯意侵入原告住居及竊盜，兩者並非基於同一行為，不具同一結果，更遑論因果關係。原告所受損害乃源自被告Ａ０４之不法侵權行為，被告縣警局客觀上並未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自無成立侵權行為，被告間亦未有行為關連共同而成立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之可能。再者，國家賠償係國家自己責任且具獨立構成要件，與民法第184條、第185條不同，原告既主張依國賠法請求，即不得再依民法侵權行為請求。

 　 ⒉依原告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及系爭處所監視器等影像畫面觀之，自被告Ａ０４將系爭車輛從系爭處所之車庫駛出至消失於畫面止，原告Ａ０３均未與系爭車輛發生碰撞或跌倒，即便如原告Ａ０３所稱係於系爭處所內跌倒重摔云云，然通常跌倒狀態多為單一方向衝擊，而原告Ａ０３所受傷害係胸腹及背部同時出現鈍傷，又於事發時，系爭處所內家具擺放整齊，並無因追逐碰撞造成凌亂或傾倒之情形，應無造成原告Ａ０３所受傷害之可能，故原告Ａ０３主張其因重摔而受傷已有不實；退步言，原告Ａ０３所受鈍挫傷為生活常見之傷害，是否係於追逐被告Ａ０４時所發生，實有疑義，且縱有於追逐被告Ａ０４，被告Ａ０４之逃跑與原告Ａ０３跌倒與否應不具因果關係。其次，依原告提出之嘉義長庚醫院113年10月18日及114年2月19日診斷證明書觀之，原告Ａ０３係於本件事發翌日始就醫，該次就醫並無任何手術紀錄，又於113年9月25日雖有進行手術，然該次手術內容為移除多年前所置入之舊骨釘，則與本件並無關連。次之，嘉義長庚醫院114年2月19日診斷證明書醫囑並未記載需專人看護等語，顯無看護必要，縱有看護必要，亦非本件所造成。再者，原告Ａ０３自承自98年起即患有憂鬱症多年，則其病情變化更可能係原本病程所致，而非單一外力刺激所引發，況憂鬱症本具反覆發作、易受多重生活壓力影響之特性，難以將症狀惡化歸因於本案特定事由，與本件並無因果關係。另縱使原告Ａ０３得請求精神慰撫金，金額顯然過高。

 　 ⒊依原告提出之系爭車輛維修工單觀之，所載車主名稱為Ａ０１，則原告Ａ０２是否為系爭車輛所有權人，有無支出維修費用，顯有可疑，又系爭車輛出廠年份為2015年，迄至本件事發已逾9年，予以折舊，應無價值可言，況原告Ａ０２就系爭車輛有何交易價值減損及減損金額之計算，均未舉證說明。

 　 ⒋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Ａ０４答辯略以：

　　⒈被告Ａ０４並未傷害原告Ａ０３，是原告Ａ０３自己受傷，且原告Ａ０３就診時間是隔日而非當日，為何拖這麼久才去急診就醫，又原告Ａ０３之前就有憂鬱症病史，憂鬱症本就不易痊癒，亦非被告Ａ０４所為。被告Ａ０４竊得金牌後臨時起意駕駛系爭車輛離去，並未撞到花盆，又駕駛系爭車輛期間並未毀損系爭車輛，也未亂棄置，原告請求車輛修復費用無理由，又系爭車輛已有10多年，有折價問題，但仍非被告Ａ０４所導致。本件竊取之物已全部還給被害人，原告要求賠償之金額這麼高，被告Ａ０４認為不合理。本件是被告Ａ０４臨時起意，與水上分局無關，且目前在服刑，沒有經濟來源，要出監後才有辦法與原告和解，賠償被害人。

　　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Ａ０４前因假釋遭撤銷，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傳喚其到案執行殘刑，但其並未遵期到案，且經拘提無著，故經嘉義地檢署於112年11月13日發布通緝後，經警於113年8月13日上午4時18分許逮捕後帶往水上分局後，其明知自己為依法逮捕之人，竟基於脫逃之犯意，於同日下午1時35分許，利用用餐而解開手銬之際，趁隙自上開處所後門沿中興路438巷脫逃離去。而後，被告Ａ０４於同日下午1時41分許逃至原告Ａ０３位於系爭處所前，竟另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同日下午1時42分許先攀爬逾越原告Ａ０３系爭處所外圍牆，而後開啟未上鎖之大門進入屋內，並在該處客廳先後徒手竊取神像上所配戴之金牌9面與系爭車輛鑰匙1串（包含該址外鐵門遙控器），再於同日下午1時47分至1時48分間，以上開鐵門遙控器開啟鐵門、以汽車鑰匙發動停放在系爭處所外系爭車輛竊取得手後，旋即駕駛系爭車輛並攜帶竊得之金牌9面離去，並於同日下午2時31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嘉義縣○○鄉○○村○○00號後方草叢處，乃棄車並取走其所竊得金牌中之8面而徒步逃逸。嗣經警循線追查，於同日下午3時許，在系爭車輛遺棄處發現系爭車輛，並在車內扣得被告Ａ０４所竊得但下車逃逸時未及取走之金牌1面，另經警持續追查，於同年月18日上午9時51分許，在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快樂宿」民宿予以逮捕，及在其與訴外人劉俊宏（所涉藏匿人犯罪部分，由本院另行依法處理）原先共同投宿之房間內扣得被告Ａ０４所竊得之其餘金牌8面（金牌9面與系爭車輛【含鑰匙】皆已發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閱嘉義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9871號竊盜等案件全卷查明屬實。而被告Ａ０４因犯刑法第161條第1項之脫逃罪、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罪。被告Ａ０４所犯上開2罪，其行為互異，且侵害法益不同應予分論併罰，經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36號刑事判決被告Ａ０４犯脫逃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10月確定之事實，此亦有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36號刑事判決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至37頁），堪信為真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應向被害人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另公務員所屬機關應負國家損害賠償責任者，係以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或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為限。再者，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且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不能僅以行為人就其行為有故意過失，即認該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就原告Ａ０３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部分：

　　⒈原告Ａ０３請求精神慰撫金600,000元，而個人對其私密活動所在空間範圍，應擁有不受他人干擾之自由，被告Ａ０４逾越牆垣侵入原告Ａ０３住宅竊盜，不法侵害原告Ａ０３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且其情節重大，則原告Ａ０３精神必受有痛苦（原告Ａ０３身體受傷、睡眠、情緒、壓力與憂鬱等精神問題及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移除骨釘與被告Ａ０４所為無因果關係，詳後述）。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干為適當，應斟酌被告所施侵害行為之態樣、原告所受傷害之程度、兩造身分、職業、教育程度、財產及經濟狀況等，為審判之依據。經查原告Ａ０３學歷為高中畢業，目前受僱幫忙照顧兩名孫子，每月收入約3萬元；被告Ａ０４學歷為高職肄業，現在監執行等情，為渠等所自承。本院審酌上情及卷附本院依職權調閱原告Ａ０３及被告Ａ０４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認原告Ａ０３請求賠償之慰撫金（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額）以10,000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原告Ａ０３主張：於被告Ａ０４進入系爭處所時，原告Ａ０３因聽到大門有聲響，透過手機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有不明男子闖入，原告Ａ０３因害怕先躲在房間觀察，見被告Ａ０４竊取金牌及汽車鑰匙準備駕車逃離，原告Ａ０３為防止被告Ａ０４駕車逃逸而追出卻因此重摔，受有膝蓋大腿挫傷、腰椎挫傷、頸椎傷害等傷害。後原告Ａ０３因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多年前置入之骨釘有移除之必要，而自113年9月25日至同年10月5日止住院治療云云。惟查，依原告Ａ０３主張，被告Ａ０４並未傷害原告Ａ０３，原告Ａ０３於113年8月13日下午，在系爭處所係自行跌倒受傷。又依病歷記載，原告Ａ０３於113年9月21日晚上7時26分58秒係不小心跌倒頭部鈍傷，急性中樞中度疼痛而至長庚醫院急診就醫，亦係原告Ａ０３在系爭處所自行跌倒受傷。且依病歷記載，原告Ａ０３早有睡眠、情緒、壓力與憂鬱等問題，原告Ａ０３自承至少10年前已至醫院精神科就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3頁）。又依診斷證明書所載，原告Ａ０３早因腰椎問題植入骨釘（見本院卷一第41頁），就原告Ａ０３上開身體受傷、睡眠、情緒、壓力與憂鬱等精神問題及腰椎劇痛下肢無力，致移除骨釘，經核與被告Ａ０４逾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行為無因果關係，是原告Ａ０３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醫療費用45,315元、未來1年就醫費用6,000元、全日看護費用27,000元、6個月工作損失180,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就原告Ａ０２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部分：

　　⒈原告Ａ０２主張：被告Ａ０４竊取原告Ａ０２所有系爭車輛後隨意駕駛衝撞，不僅擦撞鐵門旁之花盆，更導致系爭車輛多處擦傷及毀損，原告Ａ０２於本件事發後委由Ａ０１處理修車事宜，並自行支出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竊取成為贓車，且經警方尋獲時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嚴重減損交易價值，被告Ａ０４應賠償車輛修復費用73,900元、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合計173,900元等語，然為被告Ａ０４所否認，辯稱：其未損害系爭車輛云云。

　　⒉系爭車輛為原告Ａ０２所有，有行車執照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29頁）。

　　⒊被告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駛出系爭處所右轉時，放置於系爭處所右前方之白色花盆可見有傾斜情形，業經本院勘驗監視器光碟屬實（見本院卷一第263頁），並有監視器光碟附卷可稽。最後被告Ａ０４將系爭車輛棄置長有雜草、放置雜物之農田之事實，亦經本院調閱嘉義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9871號偵查卷查明屬實（見該偵查卷第67頁）。且依卷附系爭車輛尋獲時之照片顯示，系爭車輛有損傷，堪認被告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駛出系爭處所後至棄置前因駕駛過失碰撞物品致系爭車輛受損，被告Ａ０４抗辯：其未損害系爭車輛云云，並無可採。

　　⒋系爭車輛因被告Ａ０４之上開過失行為，致生損壞，經送家得汽車有限公司修復，計支出修復費用73,900元，其中零件費用29,700元、工資費用44,200元，業據原告Ａ０２提出家得汽車有限公司統一發票、結帳工單為證（見本院卷一第77至81頁），固堪信為真實。然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換言之，以新零件更換舊零件者，應予折舊（參照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因此，系爭車輛之修復以新零件更換舊零件，尚須扣除折舊之部分。而系爭車輛係104年6月出廠，有行照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迄113年8月13日本件事故發生時，已使用9年3月（104年6月及113年8月分別各算1個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系爭車輛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已使用9年3月（使用年數已超過耐用年數，則以耐用年數計算），應僅存殘值。經核原告提出之結帳工單，其中零件費用為29,700元，依前揭平均法計算其折舊後零件之殘餘價值為4,950元（計算式：29,700/（5＋1）＝4,950，即事故發生時舊零件之殘存價值）。另工資費用44,200元部分無需折舊，是系爭車輛必要修復之零件、工資費用合計為49,150元（4,950元＋44,200元＝49,150元）。因之，原告Ａ０２得請求系爭車輛修理費用為49,15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原告Ａ０２主張：系爭車輛經被告Ａ０４竊取成為贓車，且經警方尋獲時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嚴重減損交易價值，請求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云云。惟查，原告Ａ０２就被告Ａ０４竊取系爭車輛，並在車上留有3.24公克海洛因導致系爭車輛有何交易價值減損及減損金額之計算，均未舉證說明，既無證據證明，則原告Ａ０２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交易價值減損100,000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㈤就原告Ａ０３、Ａ０２請求被告縣警局賠償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４為通緝犯，先前即有脫逃之紀錄，本件並非首次逃跑，亦非「偶發」之事實，被告縣警局逮捕被告Ａ０４後，應依警職法第20條及用銬要點第4點等規定，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而無裁量權存在。嫌犯逃脫方式態樣眾多，或有偷竊車輛、或有脅迫無辜民眾駕駛車輛、或有逃逸過程中因身無分文進而竊取他人財產、傷害他人等等，故被告縣警局對被告Ａ０４解下警銬後，當可預見被告Ａ０４極有可能逃脫或是傷害他人，進而造成社會危害，卻疏未注意而縱放人犯，難謂被告縣警局無法預見，又員警之解銬行為與原告受有損害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云云，然為被告縣警局所否認。

　　⒉依用銬要點第4點規定觀之，警察機關對於是否使用警銬具有裁量權，而被告縣警局轄下水上分局所屬警員對被告Ａ０４使用警銬之行為，有裁量空間且無裁量收縮至零之情形，該警員對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非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該規定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權，故原告不得據此請求國家賠償。且被告Ａ０４係經員警依法逮捕之人犯，本有不逃脫之義務，其自行趁用餐時逃跑之行為已違法在先，即便係蓄意脫逃之人犯，在一般情形下，亦不必然會侵入他人住居並行竊，本件僅屬「偶發」之事實，與警員對被告Ａ０４解銬之行為，並無因果關係。況被告Ａ０４脫逃後另起犯意侵入原告住居及竊盜，兩者並非基於同一行為，不具同一結果，更遑論因果關係。被告縣警局客觀上並未對原告為不法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並無因果關係，自無成立侵權行為。而原告上開請求被告Ａ０４賠償有理由部分，被告縣警局亦未有行為關連共同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縣警局賠償部分，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Ａ０４應給付原告Ａ０３100,000元、給付原告Ａ０２49,15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10日（見本院卷一第9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第1、2項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亦僅係促本院依職權發動而已，爰不另為准駁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所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原告聲請鑑定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數額，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及送鑑定，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民二庭法　官　黃茂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王嘉祺

附表

編號 日期 就診醫院 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113年8月14日 嘉義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820元 本院卷一第69頁 2 113年8月28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380元 本院卷一第51頁 3 113年9月11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360元 本院卷一第51頁 4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568元 本院卷一第53頁 5 113年9月20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460元 本院卷一第53頁 6 113年9月21日至 113年9月22日 嘉義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 2,290元 本院卷一第55頁 7 113年9月25日至113年10月5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38,277元 本院卷一第61頁 8 113年10月9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420元 本院卷一第63頁 9 113年10月18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620元 本院卷一第57頁 10  嘉義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260元 本院卷一第57頁 11 113年11月6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360元 本院卷一第59頁 12 113年11月15日 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 500元 本院卷一第59頁 13 113年12月2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886元 本院卷一第65頁 14 114年2月19日 嘉義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 530元 本院卷一第67頁    46,731元  

註：編號1至12合計45,315元　　　　　　　　　　　　　　　



